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
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辛德勇

　　在秦人兼併六國的過程中，其對楚國的進攻，可以清楚劃分爲兩大階段。 第一階

段的結束，以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２７８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作爲

標志。 〔１〕此役意味着楚國失去了自戰國以來賴以爲根基和腹心的江漢平原地區，被

壓縮到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脈以東的楚“東國”境域之内，亦即所謂“方城

之外”這一區域。 第二階段，結束於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２２３年），秦軍攻取楚東

國的核心區域，占領戰略要地陳邑和新建之郢壽春，先後虜獲楚王負芻和楚人另行擁

立的君主昌平君，楚國大將項燕兵敗自殺。 這前後兩個階段的結束時間，間隔五十五

年，但秦國最後發起的這場滅楚的總攻戰役，前前後後只經歷四年。 關於這場戰役的

具體進程，史籍記載雖然略有舛錯，但情况並不十分複雜，所以，現代學者在很長一段

時期内，並没有人專門撰文做出有深度的論述。 〔２〕

至１９７５年底，在今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簡牘，有一部分内容涉及這一戰

役。 於是，有人結合這一新的材料，重新闡釋秦軍滅楚之役。 在這當中，馬雍撰《讀雲

夢秦簡〈編年記〉書後》、黄盛璋撰《雲夢秦簡辨正》、《雲夢秦墓出土的兩封家信與歷史

地理問題》、《雲夢秦簡〈編年記〉地理與歷史問題》和田餘慶撰《説張楚———關於“亡秦

必楚”問題的探討》這幾篇文章，影響最大，而就其所講述的地理進程而言，似乎都存

在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因撰爲此文，以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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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五《秦本紀》，第２６６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３年。

案學術界雖然也有一些論述，如楊寬著《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三章第二節《兼併六國的
經過》（第４９—５０頁），對此即有大致的描述，但所説都很浮泛，且多有疏誤，學術深度明顯不足。



一、秦滅楚戰役發動的時間和

當時的基本形勢

　　秦軍滅楚，就其大的歷史背景而言，可謂不言而喻： 嬴政要兼併天下，當始皇帝，

當然非滅掉各個諸侯國不可，楚國自無由幸免。 若就具體的時機而言，從總體形勢上

看，秦對六國疆土，經過長時期蠶食，到這一時期，也進入了逐一鯨吞其國的收官

階段。

秦王政十七年，率先滅掉國力最弱的韓國，清楚顯示出最遲在這個時候秦國已經

正式啓動這一進程。 十九年，又一舉拔除關東六國中實力較强的趙國，虜趙王遷，雖

有趙公子嘉逃脱到代地，自立爲“代王”，但公子嘉出逃時僅“率其宗數百人”，不過暫

且苟延殘喘而已，實際上趙已等同滅國。 緊接着，在第二年就又展開滅燕之役，至二

十一年，順利攻取燕都薊城，斬獲燕太子丹首級，燕王退守遼東一隅，儘管尚差强於趙

公子嘉的處境，但却同樣只是坐以待斃。 〔１〕

如此摧枯拉朽般地迅速滅掉韓、趙兩國，其攻打燕國，兵鋒所向，亦勢如破竹，這

使得嬴政頗感振奮。 於是，就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２２６年）進攻燕國的戰鬥還

在進行當中的時候，又下令向楚國發動了進攻。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前後相關

史事云：

（秦王政）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

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

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２〕

但對王賁一軍此番所攻擊的對象，在《史記·六國年表》中却有不同寫法：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賁擊楚。〔３〕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另有更爲清楚的記載：

（秦王政）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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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

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１〕

清人梁玉繩據此考辨説：

附案：《年表》及《王翦傳》“王賁擊楚”，此言“攻薊”明是“荆”字之訛，時

賁父翦方定燕薊也。《通鑒》“李信伐楚”，又誤合二事爲一矣。此年秦兩攻

荆，王賁之攻在翦擊燕薊未歸之前，李信之攻在翦定燕薊已還之後，不可

混也。〔２〕

梁氏辨析《史記·秦始皇本紀》之“王賁攻薊”爲“王賁攻荆”之訛，這固然是很得當的

看法，但他指責《資治通鑒》將此王賁攻荆事與所謂“李信伐楚”混爲一事，却有“厚誣

古人”之嫌。 蓋司馬光在《通鑒》當中本來明明白白地先記“王賁伐楚”，繼之復記秦王

政“使李信等將二十萬人伐楚”，並没有將二者混而爲一。 〔３〕

梁玉繩清楚指出，秦軍這兩次對楚攻擊絶不可相混的原因，是“此年秦兩攻荆，王

賁之攻在翦擊燕薊未歸之前，李信之攻在翦定燕薊已還之後”。 前面引述的《史記·

秦始皇本紀》本已清楚記載，“王賁攻荆”是在王翦率秦軍“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

太子丹之首”前，而《史記·楚世家》復記云“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二

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 〔４〕，《史記·六國年表》亦記楚王負芻二年

“秦大破我，伐取十城” 〔５〕，這不僅與上引《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所記“秦使翦子王賁

擊荆，荆兵敗”恰可相互印證，而且楚王負芻二年即秦王政二十一年，其用兵時間也與

《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密合無間。 另一方面，在這同一時期，李信却是在隨從王翦攻

燕。 《史記·刺客列傳》記述説，在抓獲行刺未果的荆軻之後：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

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

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

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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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第２８２５頁。

清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五，第１７４—１７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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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２０７９頁。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９００頁。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第３０６０—３０６１頁。



可見秦王政二十一年率軍擊楚之將，必爲王賁，不能因李信隨後亦率軍伐楚而否定此

事，梁玉繩所説，信而可從。 故清末張文虎校勘《史記》，已採録此説， 〔１〕今中華書局

點校本《史記》更據此更改“王賁攻薊”爲“王賁攻荆”，楊寬、田餘慶在論述相關史事時

對此亦表示認同。 〔２〕

明確這一情况非常重要。 因爲只有清楚知悉這一出發點，才能更爲合理地認識

嬴政下决心發兵滅楚的時機，而過去楊寬論述秦之滅楚，却忽視這一重要環節和先决

條件，從而未能全面準確地復原當時的歷史面貌。 〔３〕

二、有關滅楚之役的一般記載

通觀上面引述的各項記載，便不難看出，秦王政二十一年王賁對楚國的這次進

攻，只是一種試探性的行動，從隨後秦廷第一次向楚國發動全面進攻時李信等亦不過

率領二十萬人的情况來看，王賁當時所帶的兵力，規模顯然不會很大，還不足以與關

東諸國中當時相對實力最强的楚國軍隊主力展開最後的决戰。 然而，就是這樣一次

試探性的進攻，就輕而易舉地大破楚軍，令其“亡十餘城”，不能不令嬴政信心倍增。

同時，王賁擊楚回師時，又在秦王政二十二年順路引水爲兵，攻入大梁， 〔４〕滅掉國削

地蹙已經略無招架之力的魏國。 這樣一來，除了名存實亡的趙、燕兩國之外，山東六

國中實際只剩下楚國和齊國這兩個大國，而楚近齊遠，楚國抗秦而齊國從秦，滅楚自

然會成爲接下來攻取的目標。

於是，我們在《史記·白起王翦列傳》中就看到了如下一段記載：

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

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

“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

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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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一，第６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

楊寬： 《秦始皇》第三章第二節《兼併六國的經過》第４９頁。 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
的探討》，原刊《歷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此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１０頁，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年。

楊寬： 《戰國史》第九章第一節《秦兼併六國》，第３６９—３７０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７頁；又卷四四《魏世家》，第２２４０頁。



病，歸老於頻陽。〔１〕

“吾欲攻取荆”這句話，清楚表明嬴政此番派遣李信等出征，就是要徹底攻占荆楚全

境，而且氣概强勁，大有滅此朝食之勢。 這是秦王政二十二年的事情。

李信和蒙恬（蒙武）出兵之後，起初也進展順利，後來却由於疏忽輕敵，招致大敗。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云：

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

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

尉，秦軍走。

上文中“蒙恬攻寢”一句話，清人梁玉繩考證説：“此前後三稱蒙恬，考《六國表》及《蒙

恬傳》，是時恬未爲將，當是蒙武之誤。”所説應是， 〔２〕楊寬論述相關史事，即遵從

其説。 〔３〕

經此慘敗，嬴政才醒悟過來，對付楚國，不能躁進求成，還是要倚重老將王翦。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復記云：

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

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

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

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聼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

十萬人，始皇自送至■上。……

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

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

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

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

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

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

之君。〔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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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第２８２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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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 《秦始皇》第三章第二節《兼併六國的經過》，第４９—５０頁。 又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
秦始皇帝二十三年，第１１６６頁，臺灣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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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王翦征楚事與此稍異：

（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

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二

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１〕

上述作戰經過，可以清楚劃分爲分别由李信和王翦率軍出征的兩個主要階段，不過王

翦“南征百越之君”或者説“降越君，置會稽郡”這一些戰事，應該從第二階段中單獨剥

離出來，看作是整個戰役的尾聲。

《史記》上述記載，文字雖然略有舛誤（譬如對照《秦始皇本紀》和《白起王翦列傳》

的記載，可知《白起王翦列傳》中的“平與”顯然是“平輿”的訛誤），但鳥瞰當時的形勢，

秦之滅楚，其時機、背景和戰役的基本進展狀况等，既不複雜，也不晦暗，在這當中更

没有什麽深意可言。 然而，由於對一些相關地點的位置缺乏正確的認識，以及對文獻

記載的解讀求之過深等原因，導致人們的認識一直有明顯偏差，而這種情况在雲夢睡

虎地秦簡發現之後，變得更爲嚴重。

三、學術界對昌平君反秦時間、地點的

認識以及與之對應的空間關係

　　《史記·秦始皇本紀》謂“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對這一記載的

理解，是認識滅楚之役地理進程最關鍵的因素。

這位“昌平君”的身份，在《史記》中没有明確記載。 不過，唐朝人司馬貞著《史記

索隱》，注釋説楚考烈王的兒子熊捍（今本《史記》書作“熊悍”），亦即楚幽王，“有母弟

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或謂昌平君乃“楚之公子，……史失其名” 〔２〕。 秦王政

九年，當嫪毐叛亂的時候，昌平君身在秦廷，嬴政令其與相國吕不韋和另一位史失其

名的昌文君一道，“發兵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 〔３〕。 考昌平君之父楚考烈

王行事，知其在做太子時，乃父頃襄王因楚“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便長期居

·５９１·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３〕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８頁。

唐司馬貞： 《史記索隱》卷二，第２１頁；又卷一九，第２１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重印《叢書集成初編》排
印《史學叢書》本。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８９—２９０頁。



留秦地，後因頃襄王病重，始逃亡歸國，繼承王位，而史載“考烈王元年，納州於秦以

平。 是時楚益弱” 〔１〕，我們不難推測，昌平君很可能與其父當年有着同樣的處境，是

在楚考烈王“納州於秦以平”的同時，被送入秦國去做人質的。 〔２〕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就在王賁率軍對楚發起試探性進攻、拉開滅楚戰役

序幕的秦王政二十一年，同時發生了兩件事情：“新鄭反。 昌平君徙於郢。” 〔３〕後來

“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便與昌平君這次徙居的“郢”這一地點具有密

切關聯。 如上一節所述，在滅楚的第一階段戰役中，李信還曾進擊至一個所謂的

“鄢郢”。 於是，從很早起，像楊寬在研究中就是把這幾個地點視同一地加以論

述。 〔４〕至雲夢睡虎地秦簡出土，在所謂《編年記》上，人們又看到有“（秦王政）廿一

年，韓王死。 昌平君居其處，有死□屬”這樣的記録， 〔５〕而且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簡

牘當中，還有其他一些相關的内容，一些研究者又把對昌平君居郢問題的考察，與韓

國故地的政治動態結合在一起， 〔６〕對昌平君反秦起事的地點，得出了更爲複雜同時

也更爲混亂的認識。

諸家的看法，可以大致歸納如下兩種觀點。 （一） 南郡鄢郢説。 上个世紀５０年

代，楊寬在《秦始皇》一書中分析這一問題，以爲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徙居的“郢”，

是“楚的舊都鄢郢”，而這個楚國舊都，“即秦的南郡” 〔７〕，其具體地點是在今湖北宜城

附近的漢水右岸。 在雲夢睡虎地秦簡發現之後，又説此處所説“鄢郢”是指“楚故都郢

及鄢而言” 〔８〕，即把“鄢郢”拆分成爲“鄢”和“郢”兩地，而其具體位置，“鄢”即前述“鄢

郢”，“郢”則指江陵楚國舊都郢邑。 單純就昌平君居地之“郢”這一點而言，馬非百在

雲夢睡虎地秦簡發現之後，仍秉持與楊寬前説相同的看法。 〔９〕 （二） 陳邑郢陳説。

田餘慶在１９８９年發表的《説張楚》一文，結合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人簡牘，最爲系統

地闡釋了這一主張。〔１０〕先此，黄盛璋在１９８０年發表《雲夢秦墓出土的兩封家信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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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２０７８頁。

案清人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〇（第１２８４—１２８５頁）否定昌平君作爲楚公子的身份，但未能提出有力
證據，只是説此事“史未見確據”，因而實不足從信。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７頁。

楊寬： 《秦始皇》第三章第二節《兼併六國的經過》，第４９—５０頁。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編年記》，第７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

案明朝人余有丁已經指出，昌平君“或坐新鄭反而徙”。 説見明凌稚隆、李光縉： 《史記評林》卷六《秦始
皇本紀》，第３５６頁，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影印明萬曆間刻本。

楊寬： 《秦始皇》第三章第二節《兼併六國的經過》，第４９頁。

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秦始皇帝二十三年，第１１６６—１１６７頁。

馬非百： 《雲夢秦簡中所見的歷史新證舉例》，《鄭州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６３—６４頁。

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 《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４—２２頁。



史地理問題》一文，雖然對昌平君其人其事的看法，與田餘慶有很大差别，黄氏以爲項

燕所立乃昌文君而非昌平君，但在項燕等人反秦起事於陳邑這一點上，與田餘慶看法

相同，並且也認爲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徙居之郢“應是陳郢即淮陽”，這也就是田餘

慶所説的“郢陳”。 〔１〕翌年，亦即１９８１年，馬雍在《讀雲夢秦簡〈編年記〉書後》這篇文

章當中，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２〕

不管是按照上述兩種看法中的哪一種來復原李信、王翦統率秦軍滅楚的作戰路

綫，都會出現非常怪異的情况。

首先，讓我們來看“南郡鄢郢説”。 起初，楊寬解析相關戰事云：

（秦王政二十三年）李信向楚的平輿（今河南省汝南縣東南）進攻，蒙武

（德勇案：此處楊氏乃已改订“蒙恬”爲“蒙武”）向楚的寢（今河南省沈丘縣東

南）進攻。楚派了大將項燕帶了大軍前來應戰。項燕爲了争取戰略上的主

動，便向秦的南郡進攻，使得李信不得不抽調大軍來救南郡，結果項燕戰勝

了秦軍，攻入南郡，在楚舊都鄢郢擁立昌平君爲楚王。李信的軍隊在大敗

後，便退到城父（今河南省寶丰縣東）和蒙武所帶的軍隊會合，楚軍乘勝跟踪

追擊，三天三夜没有停留，結果攻破了秦軍兩個壁壘，殺死了七個都尉，把秦

軍打得潰退了。……

接着，秦國就再度起用王翦代替李信爲將，帶了六十萬大軍向楚進攻。

秦軍首先攻取了陳以南至平輿間地，又攻破楚軍於蘄（今安徽省宿縣）。到

次年（秦始皇二十四年），楚軍不斷的被擊破，昌平君死了，項燕也自殺了。

經過一年多的戰闘，秦軍陸續攻取了楚的城邑，攻入了楚都壽春（今安徽壽

縣），俘擄了楚王負芻。〔３〕

逮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發現之後，楊寬復改易其説云：

是時楚故都鄢郢（德勇案：按照楊寬本人的解釋，他在這裏所説“鄢郢”，

應當是分别指“鄢”和“郢”兩地，但同樣都在江漢平原）貴族已起而反

復。……李信在擊敗平輿之楚軍後，即南下攻破鄢郢。蓋是時鄢郢已爲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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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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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 《雲夢秦墓出土的兩封家信與歷史地理問題》，原刊《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
地理論集》第５４６—５４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黄盛璋《雲夢秦簡辨正》，刊《考古學報》１９７９年第１
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０—４１頁，齊魯書社１９８２年。

馬雍： 《讀雲夢秦簡 〈編年記〉書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雲夢秦簡研究》第３４—３７頁，中華書局

１９８１年。

楊寬： 《秦始皇》第三章第二節《兼併六國的經過》，第４９—５０頁。



貴族所反復，並已爲楚軍所克復，原爲秦所徙居而監禁於郢之□山之昌平

君，亦已出山而主持反秦之戰争，因而李信必須引大軍南下而攻破之。鄢郢

之楚軍未作堅决抵抗而退出，待李信引大軍回師東進，以與蒙武在城父會

合，以便向楚新都壽春進攻，楚軍即跟隨追擊，三日三夜不頓舍，從而大破李

信軍。〔１〕

如其所説，秦軍滅楚戰役的第一階段戰事，將如圖１所示，而審看圖中顯示的戰場態

勢，則殊爲令人費解。

圖１　楊寬所解秦軍滅楚戰役第一階段戰事態勢圖

姑且不論這樣的解析，有很多毫無根據的臆想，如謂項燕率楚軍進攻秦南郡，並

攻克鄢郢，擁立昌平君爲楚王，而李信前來救援南郡又被項燕大敗，不得不遠遁至城

·８９１·

出土文獻（第五輯）

〔１〕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秦始皇帝二十三年，第１１６６—１１６７頁。



父，等等。 其實只要稍微關注一下上述各地的實際空間關係，就很容易看出，在李信、

蒙武率大軍南伐，兵鋒所向，直指楚國郢都（壽春）的情况下，項燕如何能够棄置國都

安危於不顧，從容率軍遠征秦之南郡？ 南郡東有桐柏山、大别山山脈作爲阻隔的天

險，要想從東方進軍南郡，僅北有方城關、南有平皋關（古稱冥阨）兩大孔道可通行大

隊車馬，乃江漢間楚國舊地對外通行的南北“二津” 〔１〕，當年吴軍伐楚，每次通過這裏

都非常艱難，而當時的整體戰略格局，是楚國早已完全處於被動的守勢，南郡没入秦

國，長達五十多年之久，正如黄盛璋結合雲夢睡虎地出土簡牘所指出的那樣：“始皇二

十年南郡守騰明明在這裏發號施令，穩控政局，項燕怎麽能在南郡立昌平君爲荆

王？” 〔２〕其實，從純軍事角度看，楊寬此説還存在更嚴重的不合理性，即項燕這時何以

竟能輕而易舉地穿越桐柏山、大别山等山川險阻，一舉攻入江漢平原腹心地帶的鄢

郢？ 再説，當時楚國國王負芻尚在壽春郢都，項燕何以竟會擅將昌平君另立爲新王？

這些都違逆常情過甚，是令人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

下面再讓我們來看以黄盛璋、馬雍、田餘慶爲代表的“陳邑郢陳説”。 在這一派人

中，按照黄盛璋的理解，《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李信在戰役第一階段攻破的“鄢

郢”，“肯定是陳郢之訛，這是秦始皇二十二年的事”，這裏所説“陳郢”也就是陳邑。 又

黄氏復謂因“城父在今亳縣之南、平輿和寢之東”，故《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李信和

蒙恬（蒙武）分别攻占平輿、寢兩地之後，李信“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其中的“西”

字，“必爲‘東’字之訛”。 據此復原的秦軍在滅楚戰役第一階段的行軍路綫，便是李信

一軍先下平輿，再攻“陳郢”，然後東赴城父，與蒙恬（蒙武）之軍會合；蒙恬（蒙武）一軍

則是先取寢，再東趨城父（參見圖２） 〔３〕。

儘管這比楊寬講述的行軍路綫，要合理很多，但正如田餘慶所指出的那樣，仍然

存在很嚴重的問題，即：“第一，這段史料疑難的關鍵之處是，爲什麽李信要回攻自己

的後方城市郢陳。 改‘西進’爲‘東進’，並無助於解决這個問題。 第二，如果李信率軍

東進，應當是面朝楚軍，爲何楚人不是迎頭抵擋，而是如《王翦傳》所説在秦軍後面緊

追不捨？” 〔４〕也就是説，黄盛璋在没有任何版本依據和文獻佐證的情况下，連改《史

記·白起王翦列傳》短短一段記載中的兩處文字，特别是把“鄢郢”更改爲“陳郢”之

後，並没有能够理順文字。 陳邑地當交通要衝，是大梁以南鴻溝岸邊的戰略要地，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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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樂史： 《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襄州》引晉習鑿齒《襄陽記》，第２８１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黄盛璋： 《雲夢秦簡辨正》，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０頁。

黄盛璋： 《雲夢秦墓出土的兩封家信與歷史地理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５４６—５４７頁。

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２１頁。



圖２　黄盛璋所解秦軍滅楚戰役第一階段戰事態勢圖

信伐楚時不可能越此而南下，先取平輿，再反攻於陳。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王翦出

兵後，首先即“取陳以南至平輿”，自已清楚説明北兵南下的路徑，必定是由陳而及平

輿。 所以，黄盛璋對《史記》的解讀，同樣不可信從。

田餘慶雖然很不贊成黄盛璋在研究這一問題時輕率“改字生解”，但《史記》記述

李信行軍經行的地點，在邏輯上絶不可通，確實存在文字訛誤需要訂正，田氏只能另

外查找訛誤所在的地方。 元朝人胡三省注 《資治通鑒》，對李信此番進攻鄢郢之事

釋云：

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

壽春，以壽春爲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爲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

鄢即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１〕

另一方面，在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中，曾經對李信和蒙恬

（蒙武）兩軍會合的城父做有如下注釋：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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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宋司馬光： 《資治通鑒》卷七秦始皇二十二年元胡三省注，第２２９頁。 案清人錢大昕在《三史拾遺》（清嘉
慶十二年李賡芸稻香吟館刻本）卷一（頁２２犪）考述此事，看法與胡三省基本相同，以爲“此鄢郢蓋即陳
地，楚既都陳，仍稱陳爲郢，猶晉遷新田之後，即稱新田爲絳耳”，但單單一個“陳”字何以會訛作音義都
毫無關聯的“鄢郢”二字？ 錢氏此説，亦殊難取信於人。



【索隐】在汝南，即應鄉。【正義】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

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

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

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

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

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説，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

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１〕

田餘慶由此找到了疏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的辦法，宣稱“據《通鑒》胡注，此鄢郢

就是陳郢”，而“據《正義》，此‘城父’當是‘父城’之訛誤，在秦潁川郡” 〔２〕。 但按照這

一解釋所復原的秦軍行進路綫（參見圖３），實質上與他所批評過的黄盛璋一樣，同樣

是違背常情，在順利南下進軍的途中，陡然掉頭北上（案張守節對城父及其沿革的注

圖３　田餘慶所解秦軍滅楚戰役第一階段戰事態勢圖

·１０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第２８２６頁。

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１１頁，

第２１—２２頁。 案田餘慶信從張守節的説法，以爲《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李信“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
父”這句話中的“城父”，係“父城”之訛。 然而，所謂“潁川父城縣”，在春秋戰國時本來與“沛郡城父縣”

同名，也就是兩縣都名爲“城父縣”。 清人李惇對此嘗有考述云：“此地《春秋》本名‘城父’，而漢晉志並
作‘父城’者，蓋漢時因沛郡有城父縣而改作父城耳（德勇案： 實際上更有可能是在秦統一之後對相同
的縣名做了這樣的更改）。”所以，若如田氏所説，把李信西趨之“城父”定在潁川這邊，本來不必非指認
“城父”爲“父城”之訛不可。 李惇説見所著《羣經識小》（清道光五年高郵李氏安愚堂刻本）卷五“城父父
城”條，頁９犪—９犫。



釋，實際上頗爲混亂，因與本文所論述的主題没有直接關係，在此不予贅述）。 因而，

對此還需要另行做出解釋。

這一點正是田氏研究與衆不同的地方。 田餘慶試圖由此出發，揭示潛存在它背

後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與此相應，田氏對秦軍滅楚的地理進程，也做出了自己的

圖解。

四、《史記·六國年表》的

體例與秦滅韓年份

　　田餘慶解釋説，李信突然回師北上，是在陳邑發生一項意外的變故，打斷了其南

征進程。 這個變故，簡單地説，就是昌平君在秦軍後方的陳邑一帶起兵反秦，從而迫

使李信和蒙恬（蒙武）兩支軍隊，不得不中止順利南進的步伐，返回陳邑一帶，平定

叛亂。

田氏得出這一認識的基本前提是：“楚國徙都壽春以後，秦楚接觸仍以郢陳附

近爲多。 郢陳迤西與韓國地境相連，而韓秦關係也頗複雜。 所以這個地區一旦出

現糾葛，往往牽動秦、楚、韓三個國家，對局勢造成重大影響。” 〔１〕若不考慮其他

因素，單純看當時的政治地理形勢，這種看法，可以説大體無誤。 問題是當時這裏

究竟是不是真的出現了足以 “牽動秦、楚、韓三個國家，對局勢造成重大影響 ”的

事件。

對此，田餘慶爲我們勾勒出一連串戲劇性場景。 其中的第一幕，是在秦王政十八

年，秦、韓之間很可能發生了一件“比秦得韓地、擄韓王更爲重大，更足以作爲秦滅韓

標志的事件，只是内容無從知曉”。

這一看法，是針對《史記》之《秦始皇本紀》和《韓世家》等記載秦軍在秦王政十七

年滅韓並虜獲韓王安事而發，而其基本史實本來清清楚楚，没有什麽令人疑惑的地

方。 〔２〕可是，田餘慶很細心地審視史籍，注意到“《六國年表》却記秦滅韓事於十八

年”， 〔３〕從而就提出了上述見解。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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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田餘慶 ：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 《秦漢魏晉史探微 （重訂本 ）》，第

５頁 。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６頁；又卷四五《韓世家》，第２２６１頁。

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６—

７頁。



今案《六國年表》所繫年份，每有與《史記》紀傳等處相牴牾者，其中有很多只是曆

法换算不同或是太史公編列排比時對其年歲判斷不同造成的問題，甚至還有一些是

寫録傳刻的舛誤所致。 故即使《六國年表》的繫年與《秦始皇本紀》和《韓世家》確有不

同，也應該在深入考辨以區分是非之後，再做出這樣重要的結論。 同時，這種考辨，最

好是在儘可能暫時拋開本人對其他一些相關史事做聯想的情况下，獨立進行，以最大

限度地求取客觀的認識。

覈諸《史記·六國年表》，其迄至清代中期以前的舊本，都是在秦王政十七年之秦

國欄下，記云“内史勝（騰）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而在同年韓國欄下記云

“秦虜王安”，但同時又在秦王政十八年之韓國欄下記云“秦滅韓” 〔１〕，田餘慶應即依

據這類古本立論（估計最有可能是依據當時最容易見到的百衲本影印南宋慶元間建

安黄善夫家塾刻三家注《史記》），這本來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選擇。 不過，這種表格，不

管是在編纂的時候，還是在流傳的過程當中，都很容易出現繫年的舛誤，如近人李笠

就清楚指出“《史記》諸表舊多舛訛。 自清汪越撰《讀史記十表》十卷，爲訂表嫥書。 梁

氏《志疑》、張氏《札記》亦特屬意諸表，鈎深拂滯，允偁鉅觀。 笠於諸表略無發明，蓋於

諸先生無能爲役耳” 〔２〕。

在這裏倍受李氏贊譽的“張氏《札記》”，是指清朝同治年間張文虎在金陵書局校

刊《史記》時撰著的《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 對於秦軍滅韓這一事件，張文虎

是將其改移至秦王政十七年之下，並考訂説：

“秦滅韓”三字各本在下年，依趙表移，楚、燕、齊同。“秦”字蓋後人

所增。〔３〕

今中華書局點校本，便是依據張文虎主持校勘的金陵書局本爲底本排印，故同樣繫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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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我手邊所有和到圖書館比較容易查閲比對的古本《史記》，如南京的鳳凰出版社在２０１１年影印的南宋
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第３８４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在《中華再造善本》叢書中
影印的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附《集解》、《索隱》本（頁３０犫），同樣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在《中
華再造善本》叢書中影印的宋淳熙三年張杅桐川郡齋刻附《集解》、《索隱》本（頁２２犪—２２犫），臺北藝文印
書館在１９６６年重印的百衲本影印南宋慶元間建安黄善夫家塾刻三家注本（頁３５犪），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在《續修四庫全書》中影印的國家圖書館藏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三家注本 （頁

２２９），明萬曆二年至三年間南京國子監刻三家注本（頁４１犪—４１犫），明萬曆二十四年南京國子監馮夢禎
校刻三家注本（頁３７犪—３７犫），明萬曆二十六年北京國子監刻本（頁４６犪—４８犪），明崇禎陳仁錫評點本
（頁４４犫—４５犪），以及清武英殿刻本（４５犪—４５犫），無不如此。 案此《六國年表》之“内史勝”應訂正爲“内史
騰”，係以“形聲相近故訛”，説見清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九，第４５０頁。

李笠： 《史記訂補》卷三，第４８７頁，岳麓書社１９９４年，《二十五史三編》影印民國年間瑞安李氏刻本。

清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第１６２頁。



“秦滅韓”三字於秦王政十七年；包括最近印行的新校訂本在内的點校者，都没有對此

提出異議。

張文虎説這一改動是“依趙表移，楚、燕、齊同”，乃指《史記·六國年表》於此趙國

欄内，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下，記云 “秦將王賁虜王嘉。 秦滅趙”。 蓋司馬遷在 《史

記·趙世家》篇末講述説，在秦王政十九年秦軍攻入邯鄲之後，“秦既虜遷，趙之亡大

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１〕。 代王嘉六年，也就是秦王

政二十五年，《史記·秦始皇本紀》亦記是年王賁攻遼東得燕王喜之後，“還攻代，虜代

王嘉” 〔２〕。 故張文虎所説，應當是講《六國年表》本來的寫法，都應該像表中的趙國一

樣，將秦滅該國的年份，繫於其最後的國王被俘與僅存的國土悉數入秦之年，並上承

“秦虜某王”，僅僅書寫“滅某國”，没有再綴加“秦”字。 張氏就是按照這樣的想法，把

《六國年表》中“秦滅韓”之年，由秦王政十八年一欄，改併到“内史騰擊得韓王安，盡取

其地，置潁川郡”的秦王政十七年這一欄内，並且還按照同樣的原則，對楚、燕、齊三國

的滅亡時間，做了調整，只是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看法，去掉被他指爲“後人所增”的

“秦滅某國”之“秦”字。

除了前述《秦始皇本紀》和《韓世家》以外，《史記》之《田敬仲完世家》和《燕召公世

家》也同樣明確記載秦之滅韓是在秦王政十七年， 〔３〕且如上所述，《六國年表》與《秦

始皇本紀》等處一樣，亦謂秦王政十七年内史騰已經“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

郡” 〔４〕。 國土盡失，不遺寸土，國王亦被擄掠而去，此非滅國而何？ 可見就其實質内

容而言，應該説張文虎的改訂確實比較合理。 〔５〕另一方面，張文虎在通校《六國年

表》之後，曾經清楚指出：“表中凡前後一年（德勇案，意即超前一年或落後一年），皆傳

寫誤，此類甚多，不能悉正。” 〔６〕《六國年表》中出現這種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按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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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第２１９４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８頁。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第１７８７頁；又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２２９２頁。

案潁川地區在戰國後期的歸屬，曾有過一些變更，詳細情况請參見王利器纂集：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

之《廿二史考異》，第１５４頁。

案《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２０７９頁）記楚幽王九年“秦滅韓”，翌年“秦虜趙王遷”，故此“秦滅韓”之年
應值秦王政十八年，與張文虎改訂之前《六國年表》的繫年相合，但《楚世家》記秦滅韓，僅此三字，不像
《六國年表》在此前一年的秦王政十七年尚有“内史騰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這一紀事，可知
《楚世家》應是將内史騰此役置於幽王九年（亦即秦王政十七年），而不是在此役之後又另有一番滅楚之
舉，或是另有其他什麽特殊事件。 參據《秦始皇本紀》等處的記載，知《楚世家》此文應有舛錯。 清乾隆
武英殿刻本《史記》之《楚世家》篇末附史臣校語（頁７犪），即謂據《韓世家》之《正義》，韓“亡在秦始皇十七
年，是年爲楚幽王八年”。

清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第１４４頁。



照清代學者孫詒讓的研究，在唐代以前，史表例皆不畫界欄，“故移寫易致舛粈”，至宋

代“版刻既興”之後，始“無不畫界之表” 〔１〕。 根據張文虎所説普遍性狀况，更容易理

解《六國年表》出現上述年份錯置的現象，本不足爲怪。

單純從史實角度來考察秦滅韓的年份，張文虎對《史記》傳世舊本做出的這一改

訂，固然可以信從，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徑自承用張氏校改的文字，也無可指責。 然而，

若是改换一個角度，從怎樣處理才符合司馬遷的本意這一點來看，清人張文虎的校改

和今中華書局點校本的處理方式，却又大謬不然。

前述張文虎考訂《史記·六國年表》“秦滅趙”之年，以爲所有各國都應該按照

趙國的寫法，把秦軍滅掉該國，編排在國王被俘和國土全部喪失的年份，而他之所

以主張參照趙國的情况，是因爲除了趙國以外，其餘楚、燕、齊三國實際上都與韓國

相同，是把“秦滅某國”，書寫在其失去國王和國土的下一年這一格裏。 另外還有一

個例外，這就是魏國闕失這一項記載，這顯然是《史記》在流傳過程中脱落了原有的

文字。

其實在張文虎之前很久，清乾隆年間人梁玉繩同樣注意到了這一情况。 然而在

仔細分析舊本《史記·六國年表》編制體例後，他所得出的看法，却與張文虎後來的見

解正好相反，即梁玉繩以爲 《六國年表》中趙國的寫法，恰恰是不符合常規的訛變：

“《表》例皆於滅諸侯國之明年書‘滅’，以悉定其地爲滅也，何獨書‘秦滅趙’於‘虜代

王’之年？ 必傳刻之訛，當移後一格。” 〔２〕更準確地講，應該説司馬遷編制此表時採用

的體例，就是在各國實際亡國下一年份的格子裏，來書寫“秦滅某國”；换句話來説，這

也就意味着對於該國舊地整體來説，是以這一年作爲其入秦的“元年”。 這種記述方

式，與古人對逾年改元法的理解，顯然具有某種内在的聯繫，此即《公羊傳》所説“緣終

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也。 〔３〕蓋因舊君主在當年尚統治彼方一段時間，故不以該年作

爲新國王君臨此地的始年。 遺憾的是，張文虎顯然没有能够看破司馬遷這一理念，以

致竟率以己意，妄改史文。 謬種流傳，延及今日，自然會給讀者造成嚴重的蒙蔽和

誤導。

當然，我們回顧相關研究可以看到，讀太史公書而能理解到這一點，實際上也不

是很容易的事情。 南宋初年吕祖謙撰著《大事記》和《大事記解題》，載録《春秋》以後

·５０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３〕

清孫詒讓： 《諷籀餘録》之《唐以前本史表不畫界》，第１５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雪克輯《籀廎遺著輯
存》本。

清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九，第４５１頁。

漢何休：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清道光間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刻宋紹熙辛亥建安余仁仲本）卷六文公九
年，頁７犫。



迄至漢武帝時期史事，其考訂之精細縝密，嘗備受朱熹贊譽，以爲乃古今未有之

書， 〔１〕然而對《史記·六國年表》這一體例，吕氏依然茫昧不解：

《年表》於虜韓王之明年書“秦滅韓”，於虜楚王負芻之明年書“秦滅楚”，

於虜燕王喜之明年書“秦滅燕”，於虜齊王建之明年書“齊滅秦”，於虜代王嘉

之明年書“秦滅趙”，例以悉定其地爲滅耳。獨虜魏王假之明年，不書“秦滅

魏”，豈非虜王假之年魏地即定乎？〔２〕

即以爲除了魏國以外的其他五國，都是在虜獲其王的下一年，始“悉定其地”，故在秦

王政十八年下記有“定韓地”三字。 〔３〕至清代中期以精通《三禮》之學著稱的黄式三，

竟然也是根據《六國年表》書寫“秦滅韓”於秦王政十八年欄内這一點，述云“秦定韓

地”是在這一年裏才發生的事情。 〔４〕吕祖謙的看法，雖然很不得當（梁玉繩謂其説

“妄耳” 〔５〕），但上文謂《六國年表》“於虜代王嘉之明年書‘秦滅趙’”，適可印證吕氏所

見《史記》對此事的記載尚無“傳刻之訛”，諸傳世古本《史記·六國年表》當中“秦滅

趙”三字，確實應當如梁玉繩所説“移後一格” 〔６〕。

與梁玉繩同時的著名學者錢大昕，論治學方法，特别强調“讀古人書，須識其義

例” 〔７〕。 爲便於大家更爲直觀地理解《六國年表》的紀事形式，我在這裏用張文虎改

訂以前的《史記》文本，並根據吕祖謙所見《史記》來改訂“秦滅趙”之年所在位置，再儘

量簡化表中其他内容，編列一份“舊本《史記·六國年表》中秦滅六國相關史事書法示

意表”，以突出顯現司馬遷對這一内容的表述方式。 我想從中不難看出，梁玉繩對《六

國年表》上述體例的認識，允稱讀書而能識其義例。 〔８〕從而可知，《史記·六國年表》

列置“秦滅韓”三字於秦軍實際滅趙的秦王政十七年後面一年格之内，本來是一種特

定的寫法，不僅不能據此揣測在滅韓之後的秦王政十八年又發生了什麽“比秦得韓

地、擄韓王更爲重大”的特别事件，反而可以更爲清楚地證實韓國的覆亡只能是在秦

王政十七年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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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宋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七《答詹帥書》，第１２０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朱子全書》

本。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卷一二二《吕伯恭》，第２９５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

宋吕祖謙： 《大事記解題》，《吕祖謙全集》本卷六，第４６５頁，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宋吕祖謙： 《大事記》，《吕祖謙全集》本卷六，第８９頁，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清黄式三： 《周季編略》卷九秦始皇十八年，第２８８頁，鳳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清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九，第４５１頁。

案此點承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馬楠博士提示，謹致謝意。

清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清嘉慶原刻本）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頁１０犫。

案梁玉繩在《史記志疑》卷九（第４５１頁），還指出《六國年表》秦王政二十二年“秦虜魏王假”一格，“後格
失書‘秦滅魏’三字。 各表皆有之，不應魏獨缺也”，這自然是非常合理的判斷。



舊本《史記·六國年表》中秦滅六國相關史事書法示意表

説明 此表係摘録紹興初杭州刻十四行單附《集解》本《史記·六國年表》的部分内容，其中“秦滅
趙”之年，據吕祖謙《大事記解題》卷六（頁４６５）引文向後挪移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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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辨析郢、鄢郢與所謂郢陳

如果説秦王政十八年在韓國故地發生的某種“比秦得韓地、擄韓王更爲重大”的

特别事件，只是這出大戲的第一幕表演的話；那麽，接下來田餘慶爲我們勾勒的場景，

就應該説是這場演出的重頭大戲了。

以韓國舊地在秦王政十八年發生過某種特别的反秦事件爲背景，田餘慶將雲夢

睡虎地出土秦簡《編年記》中與韓王和昌平君有關的兩條記載與《史記·秦始皇本紀》

所記繼此之後在韓國舊地發生的反叛以及昌平君的徙居聯繫在一起，以爲在李信出

兵伐楚之前，在韓、楚兩地就出現了嚴重的反秦活動。

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與《史記·秦始皇本紀》相關史事編年表

年　份 事　件 出　處

秦王政二十年 韓王居□山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

秦王政二十一年
新鄭反。 昌平君徙於郢。 《史記·秦始皇本紀》

韓王死。 昌平君居其處。 有死□屬。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

　　上表所列，就是田餘慶提到的幾項歷史事件及其史料出處。 分析這幾項史事，並

“參考諸家研究秦簡有關問題的論著”，田氏得出如下認識：

秦滅韓後，秦、韓、楚三國接壤地區新鄭、郢陳出現了不寧，規模不小，牽

動頗廣。先是韓王安作爲秦國俘虜，被强制離開韓國舊土潁川，遷居郢陳口

山。韓國舊都新鄭發生叛亂，當是舊韓官民激於國破王遷而發難反秦，而且

可能是韓王安致死的原因。秦國對於韓王安的處置辦法，值得注意。韓亡

後，秦國應當有所警惕，以求防範韓地發生反秦事端。照理，秦當徙韓王安

遠離舊土舊民，但是實際上却是就近於楚國舊都郢陳安置。而且昌平君接

踵而至，追隨韓王安於郢陳；韓王安死，昌平君即居於韓王之處。這些相連

的事使人感到，秦王政似乎是有意把亡國之君韓王安交給事秦的楚公子昌

平君看管。這是不符合常情的事。我懷疑是秦國考慮到三國接壤地帶的特

殊環境而採取的一種權宜措施，目的是向這一帶韓人、楚人表示寬容態度。

韓是六國中頭一個被秦王政攻滅的國家，秦對韓王的寬大，可以緩解它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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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心，有利於秦國各個擊破。

韓國殘餘勢力的異動，看來不久就平息了。在平息韓亂中，楚公子昌平

君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此年稍早，有秦將王賁擊楚之事。以王賁擊楚和

事秦的楚公子昌平君居郢陳二事合起來考慮，似乎新鄭韓人之叛與毗鄰地

帶楚人反秦活動有呼應之勢。而昌平君居守郢陳既是爲了看管亡國的韓

王，又是爲了綏撫難安易動的楚人。昌平君能起這種雙重作用，主要是由於

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時也由於秦王相信他的忠誠。

上述論述的關鍵之點，是田氏想要坐實“新鄭韓人之叛與毗鄰地帶楚人反秦活動有呼

應之勢”，因爲這樣一來，才能够上承秦王政十八年在韓國舊境發生的那一“比秦得韓

地、擄韓王更爲重大”的特别事件，同時又向下連接陳邑及其附近楚、韓故地接下來在

秦王政二十二年發生的所謂反秦叛亂，而且這一變故之嚴重，竟然致使李信等人在順

利南征的過程中不得不掉頭北返，前來平定叛亂。

對此，田餘慶闡述説，本來被秦廷派駐所謂“郢陳”以協助處理韓國遺民反秦行動

的昌平君，隨着秦軍伐楚行動的展開，政治立場發生了重大轉變：

郢陳出現不測，關鍵在昌平君。當李信之師南伐，越郢陳而至平輿及

寢，並擊破由壽春前來迎戰的楚軍後，楚國情况岌岌可危，存亡只是旦夕間

事。在這緊急關頭，爲秦國鎮静郢陳的楚公子昌平君，也許是出於故國之

念，也許是出於其他利害關係的考慮，忽然轉變立場，由附秦變爲抗秦，郢

陳遂由秦軍的後方城市變爲楚人抗秦的主要據點。封邑在郢陳附近項地

的楚將項燕，此時當在楚軍抗秦前綫，他無疑是以其實力促成昌平君轉變

立場的主要人物。據《水經·潁水注》，項是楚國遷都郢陳以後的“别都”，

可見其地位對於郢陳是十分重要的。昌平君易幟以後，郢陳及附近郡縣楚

人群起響應；本來就不寧静的韓人聞風而起，也在潁川發難反秦。正在郢

陳以南作戰的李信、蒙武大軍發現後方出現驟變，不得不回師進擊昌平君

於郢陳。郢陳雖被秦軍奪回，潁川父城一帶又復告急。於是李信、蒙武相

約，會師父城，以平韓人之叛，這就是他們下郢陳後又匆匆西去的原因。尾

隨秦軍西行的楚人，只能是昌平君在郢陳所聚之師，他們在李信回師時雖

然未能守住郢陳，但也不曾敗散。此時他們緊追秦軍不舍，闘志旺盛，與父

城一帶的反秦武力匯合，共破李信軍，二十萬秦軍的伐楚行動就徹底失

敗了。

年輕氣盛的秦將李信没有估計到，上一年王賁擊楚，並未能消滅郢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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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郡縣楚人反秦力量；更没有估計到長年事秦的昌平君會在關鍵時刻反

秦爲楚，並能聚集相當强大的武力，主動出擊，追迫秦軍。李信把伐楚的戰

略進攻指向壽春，估計壽春的楚王負芻所遣楚軍力量單薄，容易攻取。他没

有考慮到壽春以外的郢陳地區，楚人還有相當可觀的反抗力量，而且還可以

與項燕之軍聯合。李信的這一錯誤使秦軍在後路火起時無法收拾，終於一

敗塗地。

昌平君長期在秦，不見與楚王負芻有任何關係，所以他興起的反秦之師

並不向壽春靠攏，而是繼續在中原作戰。秦王對王翦説“荆兵日進而西”，可

見昌平君軍對秦軍的態勢不是防守而是進攻。秦國必須投入比王賁、李信

兩次擊楚要大得多的兵力，才能對付這場比預想要艱難得多的戰争。這就

是秦王政在罷黜老將王翦一年之後，又不得不匆匆起用他伐楚這一故事的

歷史背景。

田氏謂昌平君在郢陳起事反秦之後，韓人也在潁川響應，發動叛亂，是因爲如同前面

所講到的那樣，他相信《史記正義》的説法，把李信率軍所抵達的“城父”解作秦漢潁川

郡的“父城”，而這一解釋能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賴李信一軍所到達的“鄢郢”

與今河南淮陽陳邑同爲一地。 同時，田餘慶上述分析所必須依賴的另一個基本前提，

是昌平君徙居的郢與這個陳也必須是同爲一座都邑。 至少這幾處城邑要彼此毗鄰，

空間距離不至於過分懸遠。 〔１〕不然的話，其政治地理和軍事地理形勢將完全是另一

番風貌。 這出大戲，也必然要呈現别樣的情景。

關於“郢”、“鄢郢”和所謂“郢陳”這幾個地名，以往的認識，不同程度地都存在一

定問題。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在近年發表之後，引發學者對楚都更多的關注。

然而，認識仍然不够清楚，甚至還出現了新的混亂。 最近，我在《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

程簡册初步研究》這篇文章裏，曾就北大藏秦簡涉及的這幾個地名，重新考辨，得出了

一些新的認識。 在此基礎之上，還另外寫有《〈楚居〉與楚都》一文，專門論述楚國各都

邑的名稱和位置問題。 下面即撮述我這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並略事引申，以説明相

關問題。

首先，“郢”是楚國特有的一個詞。 在武王以後，“郢”是對國王居邑的通稱，猶

如中原各國的“京”或“京師”。 在不加任何修飾限制地單獨使用時，乃特指楚國正

式的都城，這也就是指宗廟社稷所在的城邑。 當年屈原告别江陵郢都，“遵江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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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７—１３頁。



流亡”，所賦詩篇名之曰“哀郢” 〔１〕，就是體現這一用法的顯著事例。 又孫詒讓《札

迻》謂“戰國時多以國都爲稱，若《秦策》四稱趙王爲邯鄲君、《韓策》三稱韓王爲鄭君是

也” 〔２〕，似此以京邑名來替代國名，《戰國策》載游士爲六國説秦王語，尚有稱楚威王

爲“郢威王”者。 〔３〕這就猶如魏國因移都大梁而徑稱爲“梁”、韓國因徙都於鄭而改號

曰“鄭”，很形象地反映出，“郢”這一稱謂對於楚國來説，具有一種特别而且莊重的象

徵意義。 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率兵逼迫楚國東遷之前，“郢”字一直是指今湖北

江陵城北的楚國都城，今有稱作“紀南城”的古城址殘存。

通過相關傳世文獻，特别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我們還可以知道，在這

一時期，除了這座稱作“郢”的都城之外，楚國的國王，還有很多别都、行都性質的居

所，當時人稱謂這些居所，通常是用當地的地名綴加在“郢”字前面，稱作“某郢”，“鄢

郢”就是其中最爲著名，也最爲重要的一座别都。

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秦將白起“取郢爲南郡”的時候，楚頃襄王倉皇間“徙東，北

保於陳城” 〔４〕。 《漢書·地理志》亦有相應記載，謂“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

此。 後九世平王城之。 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 〔５〕《史記·六國年表》述及此事，也

僅記述説“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而未提及遷都或是遷郢。 〔６〕又據《史記·

楚世家》記載，楚人舉國東徙，國王在陳邑居留一段時間之後，至楚考烈王時，復“東徙

都壽春，命曰郢” 〔７〕。 綜合分析上述各項記載，可以看出，楚君初居陳邑的時候，尚存

恢復故都的期望，陳邑只是一處躲避秦軍兵鋒而暫居的“行在所”，楚王並未將此番東

徙視作都城的正式改遷，故陳邑始終未得單稱爲“郢”；只有壽春一地，才是楚國東遷

以後在復國無望的情况下，不得不正式確定用以取代舊京的都城，因而也只有這裏，

能够像江陵的故都一樣，獨以“郢”字稱之。 審看相關出土文物銘文可見，楚國居陳時

所鑄金鈑名爲“陳爰（爯）”，而遷入壽春後所制作者則沿承在江陵故都時的形式，仍稱

·１１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楚辭·九章·哀郢》，據漢王逸《楚辭章句》卷四，第１６８—１７４頁，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４年，影印明萬曆
十四年馮氏觀妙齋刻本。

清孫詒讓： 《札迻》卷三，第７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戰國策》卷六《秦策》四，頁６犫，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興刻本。
《戰國策》卷六《秦策》四，頁５犫。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１６０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 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將“徙
東”徑改爲“徙陳”，乃從清人齊召南説，齊氏説見清乾隆武英殿本《漢書》之《地理志》上卷末所附《考證》
（頁４犪），文曰：“案‘徙東’當作徙陳，此頃襄王二十一年事也。 《志》於九江壽春邑自注曰：‘楚考烈王自
陳徙此。’即與此文相應。 各本俱誤。”齊氏此説，乃視“東”字爲“陳”之泐損或形訛，實則楚君初徙於陳，

並非正式都邑性質，故以“徙東”稱之。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８８６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２０７８頁。 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８９６頁）所記相同。



作“郢爰（爯）” 〔１〕，就很具體地反映了這兩座陳邑性質的差别。

以上所述，就是“郢”和像“鄢郢”這樣的“某郢”之間的區别和關聯，至於所謂“郢

陳”，則是前人誤讀誤解《史記》造成的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地名。 所謂“郢陳”之見載於

史籍，僅前面第二節引述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嬴政强起

王翦擊楚，王翦率軍“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後，“秦王游至郢、陳”。 案今中華書局

點校本《史記》係將“郢陳”二字連讀，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亦括注陳邑爲

“郢陳” 〔２〕，楊寬《戰國史》亦云楚頃襄王遷居的陳“也稱爲郢陳” 〔３〕，田餘慶所説“郢

陳”，即承此而來。 但對《史記》的這種讀法，並不正確，而且也没有什麽人做過嚴謹深

入的論證，譚其驤、楊寬等人不過是沿承清朝康熙年間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中很

隨意的一種看法而已，而《春秋地名考略》本是高氏倩時人徐善代作，非個人潛心撰

著。 〔４〕正因爲别無其他可信的證據，昔箭内亙編繪《東洋讀史地圖》、顧頡剛編繪《中

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松田壽男、森鹿三編繪《アジア歷史地図》以及後來郭

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都只是將這裏標作“陳”或“陳城” 〔５〕，顯示出將“郢

陳”連讀，作爲“陳”的異稱，並不是學術界普遍的認識，不過一家之言而已。 〔６〕

·２１２·

出土文獻（第五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清方濬益： 《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二九 “郢金鈑”條、“陳金鈑”條，第１８３１—１８４０頁，臺聯國風出版社

１９７６年，影印民國癸酉石印本。 商承祚： 《長沙古物聞見記》卷首陳夢家叙文，第１１—１４頁，中華書局

１９９６年，影印１９３８年成都刻本。 李學勤： 《〈楚金爰考〉跋》，《中國錢幣》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２４—２５、４７
頁。 荆州博物館： 《湖北江陵首次發現郢爰》，《考古》１９７２年第２期，第６７頁。 安志敏 《金版與金
餅———楚、漢金幣及其相關問題》一文指出：“從江陵郢都舊址發現的‘郢爰’來看，至少當郢都東遷以
前，‘郢爰’就已經出現了。”安文刊《考古學報》１９７３年第２期，第６２—７２頁。 又案安志敏文中（第７９—

８１頁）講述戰國楚墓中尚見有帶“鄢”字冥幣泥版，這也應該是仿造實際應用的“鄢”字金版而製作，説
明楚國在鄢鑄造的金幣與陳邑一樣，也不能稱作“郢爰（爯）”。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册《戰國楚越圖》，第４５—４６頁，中國地圖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楊寬： 《戰國史》第八章第五節《齊滅宋、燕破齊和秦破楚及楚將莊蹻入滇》，第３５３頁。

清閻若璩： 《潛邱劄記》（清乾隆十年眷西堂原刻本）卷三，頁１４犫—１５犪。 清朱彝尊： 《曝書亭集》卷三三
《報徐敬可處士書》，第４１０—４１１頁；又卷三四《春秋地名考序》，第４２６—４２７頁，世界書局１９８９年。 案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影印清浙江刻本）卷二九《經部·春秋類》之“春秋地名考
略”條（第２３８頁）考辨此書作者，誤書“徐善”爲“徐勝”，清人張穆著《閻潛丘先生年譜》（中華書局１９９４
年。 案出版者妄改書名作《閻若璩年譜》），對此已有更正（第６８—６９頁）。

箭内亙著、和田清補： 《東洋讀史地圖》第四圖《戰國七雄圖》，富山房１９４１年。 顧頡剛、章巽： 《中國歷
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第六圖《戰國時代圖》第５頁，地圖出版社１９５５年。 松田壽男、森鹿三： 《アジ
ア歷史地図》之《戰國時代》第５３頁，平凡社１９７５年。 郭沫若主編： 《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册之《戰國時
期黄河中下游地區》第２２頁，地圖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案據楊寬： 《歷史激流中的動蕩和曲折———楊寬自傳》（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１９９３年）第九章第七節
《調到復旦大學編繪〈先秦歷史地圖〉和標點〈宋史〉》（第３０３—３１１頁）講述，《中國歷史地圖集》之春秋
戰國部分本是由他編繪，故《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標示的“郢陳”也應當出自楊氏，並不一定能够代表譚
其驤的看法。



　　高氏以爲秦將白起攻入郢都後楚襄王所居處的陳邑亦可“謂之郢陳” 〔１〕，但檢讀

《史記》和相關出土文物的銘文等文獻，尤其是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可知當時

人用語通例，似此楚王新居陳邑，若是與“郢”連稱，乃應稱作“陳郢”，而絶無顛而倒之

的用法。 例如安徽省淮南市博物館曾徵集到一件銅量，上有銘文，係楚東徙於陳以後

所刻，便是鐫作“陳郢”云云字樣。 〔２〕因此，秦王嬴政此行，應是先至南郡，巡看楚國

舊都之郢，再視察其新居陳邑 （四年前秦軍攻取趙都後，也有 “秦王之邯鄲”的記

載， 〔３〕嬴政此行，性質與之相同），實際上並没有“郢陳”這樣的説法。 《史記·秦始皇

本紀》上述紀事先寫王翦率軍擊楚而“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緊接着便是記述“秦

王游至郢、陳”一事，前後對比十分明顯，若是陳邑稱作“郢陳”，前文何不同樣書作“取

郢陳以南至平輿”？ 足見不宜把“郢陳”等同於“陳” 〔４〕。 事實上，清人王先謙解讀《史

記·秦始皇本紀》“秦王游至郢、陳”這句話，就是將其視作江陵楚舊都之“郢”與楚頃

襄王新居之“陳”這兩個地名。 〔５〕

關於楚頃襄王在白起入郢之際倉皇東奔於陳一事，《戰國策》載有莊辛者説楚頃

襄王而不見信用，“去，之趙。 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

陽” 〔６〕，近人金正煒釋之曰：

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

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

郡。《白起傳》：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

至竟陵。楚王去郢，東走徙陳。《秦本紀》載武王二十八年取鄢、鄧，二十九

年取郢，與《起傳》同。是楚失鄢、郢不在一歲，此云“五月”，蓋誤，疑當作“五

年”。襄王十九年，楚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此數年中，秦無取陳、蔡之事，“上

蔡”或即“上庸”之訛；“陳”字疑涉下文而衍。辛去楚當在頃襄十八年，迄於

·３１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清康熙刻本）卷八“又遷於鄀”條，頁６犪。 案在高士奇之後，承襲這一説法
的清代著述尚有程恩澤、狄子奇： 《國策地名考》 （清道光庚子安雅齋刻本）卷六 “陳城”條 （頁３犫—

４犪）等。

殷滌非： 《楚量小考》，刊《古文字研究》第七輯，第１６７—１７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６頁。

别詳拙文：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册初步研究》，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四輯，第１８０—１８３，

１９６—１９９，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４—２２５，２７０—２７１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 又拙文《〈楚居〉與楚都》，刊《出土文獻
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李學勤先生伉儷八十壽慶紀念文集》，中西書局２０１４年。

清王先謙：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二，第７０７頁；又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二，第８３４—８３５頁，

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虚受堂刻本。
《戰國策》卷一七《楚策》四，頁２犪。



秦人取巫，適爲五年也。諸書皆云襄王徙陳，《策》亦屢言王徙東北，保於陳

城，此文“城陽”疑即“陳城”之誤。“城陽”見《齊策》，非楚地，鮑氏因改爲“成

陽”。然據《漢書·地理志》，成陽有二，一屬汝南，一屬濟陰，皆與陳城不合。

《通典》載陳城在宛邱縣西南，即楚襄所徙之郢陳，“陳”誤爲“陽”，又誤倒於

“城”字之下，鮑遂疑爲“成陽”，誤矣。“流揜”即“流淹”，《左氏》成二年傳“無

令輿師淹於君地”，宣十二年傳“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揜與掩同，淹、

掩字形相似，又一聲之轉也。〔１〕

金氏謂陳城“即楚襄所徙之郢陳”，固然是在沿用高士奇的説法，可姑且置而不論，惟

其辨析《戰國策》“城陽”爲“陳城”之訛誤，符合史實與情理，當可信從。 此以雙音節詞

稱述陳邑，亦不稱“郢陳”而謂“陳城”，聯繫前述楚頃襄王“保於陳城”的説法，益知當

時人並不以“郢陳”來稱謂此地；而“流揜”之稱，也與《戰國策》中另一“荆王亡奔走，東

伏於陳”的説法相照應， 〔２〕進一步顯現出陳邑的“行在所”性質。 若此，固不宜以特指

京師的“郢”字冠於“陳”這一地名之上。

正確落實上述地理情况之後，再來看田餘慶上述論述，就可以看到，田氏據以立

論的地理基礎，實際存在非常嚴重的失誤，例如：

（１） 田氏將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所記“韓王居□山”事，定在所謂“郢陳”亦即

陳邑，是以《編年記》記“韓王死。 昌平君居其處”爲依據的，即謂昌平君被遷居於韓王受

囚禁的地方，而依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昌平君徙於郢”的記載，昌平君當時是徙居於

郢。 田氏以爲這個“郢”也就是“郢陳”，於是，得出了秦廷將韓王囚禁於陳邑附近“□山”

的認識。 ———案今既知“郢”與“郢陳”絶非一事，韓王受囚的“□山”就只能在郢邑附近

求之，而這個“郢”若不是指楚國舊都江陵之郢，就只能是指楚國東遷後的新都壽春之

郢，不管是其中哪一個郢邑，都與田餘慶所説韓國舊地相距很遠，也與陳邑相距很遠。

這樣一來，田氏所説新鄭韓人與毗鄰地帶楚人相互呼應反秦的活動，所謂“三國接壤

地帶的特殊環境”，以及昌平君在這當中所起的作用等一系列分析演繹，除了《秦始皇

本紀》記載的秦王政二十一年“新鄭反”一事之外，也就再也無一能够成立。

（２） 在誤將昌平君所居之“郢”錯置在“郢陳”亦即陳邑而同時又把昌平君徙居之

地定在陳邑的前提下，田氏將前面第二節提到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二十

三年“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事，强指爲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南征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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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煒： 《戰國策補釋》（民國甲子金氏十梅館刻本）卷四，頁５２犫—５３犫。
《戰國策》卷三《秦策》一，頁７犪。



楚時昌平君與項燕在陳邑舉兵反秦，從而致使李信等不得不中斷南伐，退兵清剿叛

軍。 而按照田餘慶的看法，《史記·秦始皇本紀》之所以會將此事記在秦王政二十三

年，“這是因爲《本紀》所指不是昌平君初反秦於郢陳之年，而是他反秦後正式稱楚王，

且已轉移至淮南之年的緣故” 〔１〕。 ———今案昌平君的居處既然並没有放置在陳邑，

也就更没有理由把《史記·秦始皇本紀》明明記載是秦王政二十三年發生在淮南的事

情，硬行拉到一年前的淮北。 而若是撤除這一根本没有發生過的反叛事件，李信等軍

也就失去了回兵北向的理由，對這一戰役的空間進程，以及李信兵敗、王翦再度出兵

的原因等許多問題，就還需要另做解釋。

至於田餘慶引述的胡三省對《資治通鑒》的注釋，謂李信此番南征進擊的所謂“鄢

郢”，或可改訂爲“鄢陵”，或者是單把“鄢郢”之“鄢”解作此一“潁川之鄢陵”，所説亦同

樣不宜信從。 蓋這個鄢陵乃在陳邑西北很遠，且其地爲西漢潁川郡屬縣，《漢書·地

理志》書作“傿陵”，《漢書·地理志》同時還明確記載，此潁川郡是由“秦置”舊郡沿承

而來， 〔２〕而如前面第四節所述，秦潁川郡是秦王政十七年虜獲韓王安之後在韓國故

地所置，至此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統兵征楚之時，鄢郢隸屬於秦之潁川郡管轄，已經

整整五年，牢牢控制在秦廷之下，李信絶没有理由在既已攻取平輿之後，復又莫名其

妙地返身北攻，進軍這一“鄢陵”。 儘管此前一年韓國故都新鄭的居民曾經有過反秦

的暴動，但這顯然只是局部的反叛，並且從《史記》記載此事的文句來看，顯然很快就

被撲滅，並没有牽動包括鄢陵在内的整個潁川地區，不然李信也不可能在後方騷動未

止的情况下，置側背的威脅於不顧，肆無忌憚地大舉出兵伐楚。 由此可見，胡三省附

列的這一説法，同樣也不能成立。

總而言之，不管多麽宏偉壯麗的建築，基礎既已涣散潰陷，房倒屋塌，自無可避

免。 田氏《説張楚》一文的絶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其中有關李信、王翦征伐荆楚地理進

程的論述，當然也包括楊寬、黄盛璋等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既有看法，都應該重新探討。

六、秦統一戰争的正式展開

下面就讓我們結合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中的相關事項，按照時間推進的順序，重

新復原秦軍滅楚的地理進程，首先是秦王政啓動這場戰役的總體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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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７—１９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０頁。



雲夢秦簡《編年記》記述秦王政十九年，“□□□□南郡備敬（警）” 〔１〕，這是《史

記》等傳世文獻中没有記録的一項重要内容，它可以幫助我們更爲具體地理解秦軍滅

楚之役的政治背景。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之後，始皇帝詔令朝中大臣“議帝號”。 在這道詔書

中，嬴政對其血腥征服六國的野蠻行徑，宣講了下面這樣一大通冠冕堂皇的理由：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

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

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

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

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

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

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

大定。〔２〕

近人李澄宇稱嬴政此語“歷數六國罪，皆自取滅亡，若初無利天下之心者” 〔３〕。 後來

歷朝歷代驅使蒼生爲其掠奪擴張疆土的暴君，幾乎無不效法其事，把自己打扮成這樣

一種“正義之師”的形象。 然而，只要不是那些甘充太廟血食祭品的愚夫蠢婦和望風

承旨的無耻文人，誰都看得出這不過是一些妝點粉飾的門面話而已。

不過，强詞奪理並不等於都是編造烏有之事，更重要的是要緊緊抓住對自己塑造

形象有利的那一部分事實，極力强調誇大；同時壓抑輿論，隱去湮没（至少要儘量迴

避）那些對自己窮兵黷武不利的事實。 秦始皇這道詔令便是如此。

秦始皇説他發兵滅楚，是因爲楚王本來已經允諾要向秦國“獻青陽以西”，可是後

來却不僅“畔約”不行，而且還出兵“擊我南郡”，似此背信棄義，不得不興兵誅之。 裴

駰《史記集解》注釋“青陽”這一地名云：“《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

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４〕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在白起攻

取郢都周圍的江漢平原地區並迫使楚襄王東遷居陳的同時，雖然秦軍還一併“取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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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編年記》，第７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９—３００頁。

李澄宇： 《讀史記蠡述》第８５２頁，岳麓書社１９９４年，《二十五史三編》影印民國鉛字排印本。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劉宋裴駰《集解》，第２９９頁。



庭、五都（渚）、江南”，即攻占洞庭湖周圍及其迤南地區和江漢之匯附近地區，繼之在

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之後，便“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１〕，但楚國在長江

以南的疆土淪喪於秦，時間並没有持續多久，兩年之後的秦昭襄王三十一年，秦人便

又記載説“楚人反我江南” 〔２〕，同時，楚國方面也記載説：“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

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 〔３〕或曰：“秦所拔我江旁反秦。” 〔４〕

長江以南湘水兩岸地區，當在這時復歸於楚， 〔５〕故此時楚國會有此進獻“青陽以西”

的允諾。

秦國兵勢强盛，步步凌逼，楚國割地綏靖，這很容易理解，但楚王爲什麽又敢於中

途變卦，並進而向楚之南郡發動進攻呢？ 這涉及當時秦國總體戰略目標和各國應對

方針的變化。 對此，雲夢睡虎地秦簡爲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前面第一節曾經談到，秦王政十七年的滅韓之舉，顯示出秦國已經正式啓動了其

滅除六國的進程，但秦國把攻伐六國的戰争由以攻城略地爲戰略目標，正式轉换爲以

滅國爲直接目的，是在此一年之前的秦王政十六年。

對這種戰争規模的升級和性質的轉换，司馬遷已有很清楚的認識，他在《史記·

天官書》中曾經論述説：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

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

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６〕

從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２３１年）到漢高祖五年（公元前２０２年）劉邦結束楚漢戰争，統

一天下，正好三十年。 秦王政十五年以前出現的四次彗星，都在十三年以前， 〔７〕所以

司馬遷在這裏以十五年爲分界點，也就意味着他是把秦始皇十六年，作爲所説“三十

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的起算點。 這也就是説，在司馬光看來，從秦王政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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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卷三《秦策》一，頁７犪。 《韓非子·初見秦》，據陳奇猷： 《韓非子集釋》卷一，第２頁，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４年。 劉信芳： 《釋五渚》，《中國歷史地理論叢》１９８７年第２輯，第１２９—１３３頁。 《史記》卷
五《秦本紀》，第２６６頁。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２６６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２０７８頁。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８８６—８８７頁。

案清黄式三《周季編略》卷八周赧王三十九年（第２１９頁）述及此番楚軍反攻之事，即徑行書作“西取爲
秦所拔江南十五邑以爲郡”，按照自己的理解，改“江旁”爲“江南”。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第１６００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５頁。



年開始，秦對東方六國的軍事進攻，已經進入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新階段。

顯而易見，這只能是指秦王政十六年以來那些以吞滅諸國爲作戰目標的戰役以

及與此相應的作戰準備。 其實，審視司馬遷把這一歷史階段的下限劃定在漢高祖即

大位，做天子，也就更容易理解，這一時間段落之内進行的戰争，其核心内容，就是争

奪對整個天下的統治權。 昔美國學者卜德（ＤｅｒｋＢｏｄｄｅ）論秦統一六國的戰争，雖然

敏鋭地注意到王政十三年桓齮率軍攻趙平陽“斬首十萬”這一記載，是史籍中列舉的

最晚一個秦軍殺敵數目，此後，相關記載就由戮取首級變换爲兼併土地， 〔１〕試圖透過

這一點來捕捉戰争性質轉折的節點，所説雖差相近似，却未能察識於此，似猶未達一

間者也。

在秦王政十六年這一戰争性質的轉折之年，秦國比較重大的軍事行動，只是在這

一年九月，“發卒受韓南陽地”，同時秦廷委派内史騰去兼任南陽“假守”，也就是暫時

代理此新得南陽郡的太守。 〔２〕所謂“發卒受韓南陽地”，實際上是武裝受降，接收割

地。 因此，這一年不僅没有打什麽大仗，甚至連小規模的戰鬥也未曾見諸記載。 那

麽，司馬遷爲什麽要以這一年作爲軍事活動性質轉變的年份呢？

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編年記》，在秦王政十六年下有記録云：“自占年。” 〔３〕這看似

很不起眼的三個字，却具體印證了《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此年“初令男子書年”這

一重要歷史事件。 元朝初年人方回，曾總結《史記·秦本紀》的筆法，謂其“自襄公至

二世，凡六百二十七年，書‘初’者凡十七”，以見變法。 〔４〕其實非徒《秦本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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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犲狉犽犅狅犱犱犲， “犜犺犲犛狋犪狋犲犪狀犱犈犿狆犻狉犲狅犳犆犺’犻狀”， 犜犺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犺犻狀犪犞狅犾．犐， 犈犱．犫狔
犇犲狀犻狊犜狑犻狋犮犺犲狋狋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犔狅犲狑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１９８６，狆．４５．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６頁；又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８９８頁。 案《秦始皇本紀》記云：“十六年
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 假守騰。”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秦始皇帝十六年下（第１１４２頁）以
爲此文當連讀作“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解釋爲“秦發卒受南陽，乃出於韓南陽假守騰之投獻”，而且
説“《通鑒》作‘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蓋出於誤解。 《本紀》又稱次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
安，盡納其地’。 此内史騰當即投獻於秦之韓南陽假守騰，因得秦之重用，昇爲内史，内史爲掌京師之
官，秦又命彼率軍攻滅韓國。 秦不用將軍王翦攻韓而命内史騰，蓋騰熟悉韓之内情而便於攻克。 此乃
尉繚、李斯使用間諜勾結諸侯‘豪臣’、‘名士’而‘離間其君臣之計’之成功，韓因而滅亡”。 在這一點上，

先此陳直在《略論雲夢秦簡》一文中已提出過同樣的看法。 實則檢《六國年表》記此事係書作“發卒受韓
南陽地”，即可知“假守騰”三字非謂獻地之人，乃是秦廷派内史騰前去接受韓國進獻的土地，並委任他
暫時兼任南陽太守。 清黄式三《周季編略》卷九秦始皇十六年（第２８７頁）叙述此事，即徑謂“秦使内史
騰受韓所獻地”。 實則前文引述《秦始皇本紀》所説“韓王納地效璽”，應當就是指此韓國獻南陽土地與
秦之事。 陳直文刊《西北大學學報》１９７７年第１期，第４５頁。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編年記》，第７頁。

元方回： 《古今考》卷一八“附論《秦本紀》書初者十七以見變法初爲賦在内”條，又同卷“附論古秦紀書初者
六始者一與《史記》不同”條，第７１５—７２０頁，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７１年，影印明萬曆十二年王圻校刻本。



《秦始皇本紀》之記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同樣表明這是指秦人初行的新法。

蓋在此之前，秦自獻公十年始“爲户籍相伍” 〔１〕，而生民成長至服役年齡，官府都要予

以“傅”籍，也就是專門登記在册，以供驅使。 過去所知傳世文獻，對秦朝的傅籍年齡，

没有明確記載，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發現之後，人們通過墓主人喜傅籍的年齡，

推算秦制應是滿十五周歲後傅籍（一云十六周歲，似當以十五周歲爲是），這比漢朝二

十至二十三歲上下傅籍的規定，要嚴厲很多。 〔２〕喜在秦王政元年傅籍之後，很快就

先後被多次徵發從軍，特别從秦王政十三年到二十三年之間，差不多年年都隨軍作

戰， 〔３〕可見傅籍制度對秦國保證作戰兵員，確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那麽，在秦王政十六年的時候，爲什麽又想出來了“自占年”這樣的新花樣呢？ 看

一下秦國隨後對吞滅各個諸侯國的行動，應該很容易明白，這只能是爲應付即將到來

的最後决戰，提供更爲充裕的兵源。 過去黄盛璋在研究《編年記》時，已經敏鋭地注意

到這一問題，指出：“‘自占年’是秦始皇爲進行統一戰争而採取必要的準備和措施，具

有重大的意義，决不能認爲只是‘書年’而已” 〔４〕。 一方面，不管制度規定多麽嚴苛，

總有民衆會作假蒙騙，甚至逃亡，户籍自有漏略；另一反面，到秦王政十六年時，經過

連年蠶食，秦國的疆界範圍和所管轄的人口，都已發生迅速而又强烈的變化，相關管

理工作，未必都能及時落實，其新拓展的土地，尤爲如此。 針對這些情况，秦廷始施行

“令男子書年”的舉措。 雖然“書年”的範圍，應當包括所有男性，但它的實質意義，也

就猶如大戰發動之前所進行的兵役大普查和總登記，有了這份比較可靠的簿録，就可

以隨時根據戰事的需要，徵發特定年齡的男子入伍，而所謂“自占”當然是被强迫的，

不想占也得占。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在秦國“令男子書年”的

前一年，也就是秦王政十五年，秦廷“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５〕。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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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篇末録《秦紀》，第３５８頁。

高敏： 《關於秦時服役者年齡問題的探討———讀〈雲夢秦簡〉札記兼批四人幫》，見作者文集《雲夢秦簡
初探》第１８—２８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馬非百： 《雲夢秦簡中所見的歷史新證舉例》，《鄭州大學
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６７—６９頁。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編年記》，第６—７頁。

黄盛璋： 《雲夢秦簡〈編年記〉地理與歷史問題》，原刊《考古學報》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
考古論叢》，第６１—６５頁。 案在雲夢睡虎地秦簡發現之後不久，一篇署名爲“上海市重型機械製造公司工
人歷史研究小組”撰寫的《從雲夢秦簡〈大事記〉看秦統一六國和反復辟鬥争》的文章裏，作者已經注意到
秦王政十六年令民“自占年”一事，“這在當時也是有特殊意義的。 因爲這一年，是秦始皇統一戰争的前一
年，秦始皇加强對人口統計的目的，是從戰略需要考慮，爲對戰争的預備役有一個基本的估計，……是爲
使統一戰争更能穩操勝算而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 此文刊《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７期，第１５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６頁。



種“大興兵”的提法，在秦國也同樣是第一次。 可以推想，其在徵兵的規模和形式上，

應有超越以往之處。 大概也正是因爲在這次“大興兵”的過程中，發現了在啓動全面

吞併六國的戰事時可能會出現的兵員徵集問題，才促使秦廷决定採取相應的調節措

施，以便確保足够的兵員，於是在這下一年就頒佈實施了全面“自占”年齡的兵役登記

制度。

在秦王政十六年這一年裏，魏國也有“獻地於秦”的舉動。 〔１〕關於這一事件的歷

史意味，姑且留待下文再做説明。 首先應當予以關注的是這一年裏發生的另外一件

看似很平常的事情，不管是對嬴政本人的心態變化來説，還是對其國策的調整實施來

説，似乎也具有很强的標志性意義。 這就是《史記》之《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都

鄭重記載的“秦置麗邑” 〔２〕。

麗邑在漢代初年被劉邦改設爲新豐縣，就坐落在酈山脚下的始皇陵旁。 〔３〕儘管

《史記》記載嬴政甫一即位，就“穿治酈山”，爲自己興建陵寢，而且其父莊襄王在位之

時，即已“欲吞天下，稱帝而治”，當時的丞相吕不韋亦“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嬴政亦因李斯獻策“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而“拜斯爲客卿” 〔４〕，陵墓的規制，

或許一開始就會高於普通的國王。 然而如此宏大的政治抱負，想一想並且爲之做出

積極努力是一回事，而將其視作唾手可得的現實目標並當即實施相應的各項措施，則

往往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看一看山東六國合縱抗秦始終成不了氣候，而且一直相互

攻戰不已，就能够清楚，當時也並没有哪個諸侯國會把秦之吞滅六國，視作一項很現

實的危機。 規模宏壯空前的酈山皇陵，未必在嬴政即位之初，就已經通盤規劃，確定

了最終的形制。 《史記》記載“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來修建此陵， 〔５〕就

顯示出在統一天下以後，整個陵墓的修建工程，較諸此前，大幅度增加了人力。 如果

把秦始皇最初啓動工程與統一後增大人力投入來繼續修建山陵，分别視作秦始皇陵

墓施工過程中兩大不同階段的開端的話，那麽，秦始皇十六年這次設置麗邑，或許也

可以看作是在這中間所發生的一次轉折性變化，最後實際建成的秦始皇陵，很可能是

在這時，才被改定爲更適合這位千古一帝的規模和形式。

這樣推斷的理由，是這座麗邑應屬侍奉照應秦始皇陵園的“陵邑”。 昔元朝人郝

經撰著《續後漢書》，嘗謂山陵之稱雖然源自秦始皇在陵墓上樹草木以象山岳，但帝陵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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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６頁。 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８９８頁）記作魏“獻城秦”。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６頁；又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８９８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４２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８５、３３３頁；又卷八七《李斯列傳》第３０６７—３０６９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３３３頁。



所設陵邑，却是由漢高祖長陵首開其例，“其後諸陵皆置陵邑” 〔１〕。 至楊寬撰著專書

論述中國古代陵邑的起源，雖然特别强調指出“秦始皇陵園的佈局，對西漢諸帝的陵

園發生了直接的影響。 西漢陵園的佈局有許多方面是沿襲秦的禮制的”，可是起初却

同樣認爲“西漢遷移東方富豪到陵園附近建設陵邑的辦法是新創的”，即楊氏乃與郝

經一樣，以爲西漢在帝陵附近設置陵邑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首創。 〔２〕其實

只要審視一下麗邑的位置和它設立的時間，我們也就很容易判斷，麗邑只能是作爲秦

始皇陵的奉陵邑而設置的。 秦始皇陵園食官遺址出土帶有“麗邑”銘文的陶器，也爲

此提供了具體的佐證。 〔３〕 《後漢書》載東漢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設立縣邑，東平憲

王劉蒼聞之，上疏諫阻，乃云“園邑之興，始自彊秦” 〔４〕，其謂陵邑“始自彊秦”，自然是

指秦始皇爲自己陵墓設置的麗邑。 後來楊寬也意識到上面的説法存在問題，改而承

認“麗邑即爲營建秦始皇陵園而創設，……此後西漢諸帝營建壽陵，即沿用此制，創設

陵邑” 〔５〕。 新設一處普通的城邑，並不是什麽了不得的大事，正因爲麗邑的性質非同

一般，司馬遷才會在《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這兩個篇章當中都特地予

以載録。

上引楊寬的論述，談到高祖等漢朝皇帝設置陵邑時，這些新城邑居民的來源，是

“遷移東方富豪到陵園附近”，麗邑同樣是用這種移民的方式來處理這一問題：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

陽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

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

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宫

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隱宫徒刑者七

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

中計宫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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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郝經： 《續後漢書》（清道光二十一年上海郁氏刊《宜稼堂叢書》本）卷八七中下《禮樂録》中下《山陵》，

頁１１犫—１２犪。

楊寬：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下編第二章第三節《秦始皇陵園佈局對西漢陵園的影響》第１９４—

１９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袁仲一、劉鈺編著： 《秦陶文新編》之《上編·考釋》第貳章第二節《食官遺址出土的陶文》，第３５—３８頁；

又下編《圖版》第６２９—６３１號，第６３５—６３６號，第６３８號，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後漢書》卷四二《東平憲王蒼傳》第１４３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秦始皇帝十六年，第１１４２頁。



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１〕

看這“徙三萬家麗邑”的做法，更能明白漢高祖劉邦長陵設置的陵邑，與此正如出

一轍。

更爲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是將這件徙民於陵邑的舉措，與一些意義極其重大的

事情合併在一起來記述的。 與此相關的事件，還有在這之前刚刚兼併天下的始皇二

十七年，秦廷“作信宫渭南。 已而更命信宫爲極廟，象天極。 自極廟道通酈山。 作甘

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 〔２〕。 綜合分析秦始皇以信宫作爲象徵天極的極廟並專

門鋪築聯通酈山和雲陽甘泉前殿的道路、修建連接九原與雲陽的直道、在渭河南岸豐

鎬舊京故地營建朝宫前殿（阿房宫）、朝宫前殿修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

巔以爲闕”，以及“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等等這一連串舉

措，可以看出，在這些龐大工程的背後，應該潜藏着秦始皇貫通天地古今的宏大宇宙

觀念，即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爲基本出發點，將其宫室乃至整個大地上的設置與

天上的星相對應起來，並設置溝通天地之間乃至陰陽兩界的樞紐和途徑；同時，將整

個山河大地都看作是其宫室的延展，其北修直道直通九原與南建閣道直抵南山，可以

看作是以都城宫室爲核心做出的南北軸綫性標志；而將都城中最核心的建築朝宫前

殿，選定在渭河南岸的西周豐鎬故地，則正可以借助周天子“帝王之都”這一歷史因

緣， 〔３〕增重其作爲天下千古一帝的神聖性。 豐、鎬兩京都建在滈池岸邊，時人或稱秦

始皇爲“滈池君” 〔４〕，就應當是本自二者之間這一聯繫。

具體地來看與我們所要討論的麗邑具有直接關係的事情，可以看到，嬴政剛剛統

一天下，便於始皇二十七年在渭河南、北兩岸同時興建了兩處宫殿建築，並且修築了

兩條重要道路，分别與之相連接，即在渭河南岸，與都城咸陽城隔河相望，興建了象徵

天極的極廟，再以極廟爲起點，修築道路，通往酈山；在渭河北岸，則在雲陽甘泉山上，

興建了甘泉前殿，修築甬道，連接咸陽城與甘泉宫。 這座極廟乃是秦始皇爲他自己預

先安排的用於死後祭祀的宗廟，而酈山脚下便是他自登基之始即開始興工建造的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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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３２２—３２３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３０６頁。 案“已而”之“而”字，爲今本《史記》所脱佚。 宋李昉等奉敕纂修
的《太平御覽》（中華書局１９６０年，影印宋本）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條（第４０８頁），引述《史記》

此文作“已來”，然“來”字義亦不通。 此據宋程大昌《雍録》（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卷二“甘泉宫”條（第４２
頁）引文補。

參見王輝： 《金文“京”即秦之“阿房”説》，原刊《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三輯（１９９６年），此據作者文集
《一粟集》，第１７９—１９２頁，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３２６頁。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清道光十五年邀瑩刻本）卷一五《史部·史
記》，頁１０犪—１０犫。



園。 因此，“自極廟道通酈山”，應該是秦始皇爲其死後靈魂由酈山陵園中出游到宗廟

裏去接受祭祀的典禮而預先設置的通道。 〔１〕與此相應，嬴政所建甘泉宫，也不僅僅

是徒供其游玩的離宫，而是所謂“黄帝以來祭天圜丘之處” 〔２〕。 圜丘即後世通俗所云

天壇，爲祭天的禮儀建築。 黄帝之事，雖已無從稽考，但這裏曾爲匈奴祭天的場所，却

仍有明文可徵。 〔３〕後來漢武帝屢屢在此舉行求神問仙的祭祀活動，而齊人公孫卿對

他説：“黄帝接萬靈明廷。”又曰“黄帝乃治明廷”，而“明廷者，甘泉也”。 其他方士亦

“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 〔４〕。 所以，漢人後來形成定制，“三歲一祭於雲陽宫甘泉

壇。 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 〔５〕。 這説明在秦漢人看來，雲陽境内的甘泉確實是一個

可以與黄帝等天神溝通並追隨其升仙的地方，是一個具有神聖意義的處所。 《史記·

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 〔６〕，近人陳直

疏釋此事云：“秦代雲陽有獄，西漢因之。 王僧虔條疏古來能書人名云：‘秦獄吏程邈

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 《鹽鐵論·毁學篇 》亦云： ‘李斯車裂於雲陽之

市。’” 〔７〕秦廷特地設獄於雲陽，應當同樣與雲陽具有這種神聖象徵意義有關。

瞭解到當時人這樣一種觀念，就會很容易明白，秦始皇在建造極廟並鋪設道路連

通酈山陵園，與其興工建造甘泉前殿並修築連通甘泉宫與都城咸陽的道路，乃是出自

同樣的心理需要，即都是在爲他的靈魂尋求去路和歸宿。 伴隨着這一系列重大舉措，

秦始皇“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顯然是爲更好地侍奉承應那些

溝通天地的活動。

前後通貫觀察，自宜理解秦王政十六年設置麗邑非同尋常的象徵意義。 可以設

想，在這一年裏，嬴政已經非常清楚而堅定地做出了徹底滅掉六國的决策，並且充滿

必勝的信心。 爲了與其即將躋升的君臨天下的地位相適應，陵墓的規模形制，也要予

以調整，而設置奉陵邑麗邑，就是其中一項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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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歐陽詢： 《藝文類聚》卷三八《禮部》上“郊丘”條（第６８２頁）引東漢衛宏《漢舊儀》，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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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５頁。

陳直： 《史記新證》第２０頁，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準確認識上述史事所藴含的歷史意義，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秦國在王政十六年

從韓國手中强行索取南陽，是一件完全不同於戰國以來疆土易主的轉折性事件，真正

的統一戰争，正是在此時才正式展開的。

七、嬴秦之威嚇索求與山東各國的應對舉措

秦廷决定向關東六國全面出兵以統一全國之後，韓國雖然迫於威勢主動獻出了

南陽，但嬴政滅國之意已决，這只不過是幫助秦國更爲穩妥、也更爲從容地調配其軍

事部署而已。 果然，在第二年，亦即秦王政十七年，秦國就利用剛剛吞入口中的南陽

爲基地，由南陽假守内史騰率軍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

川” 〔１〕。 如前面第四節所述，這也就宣告了韓國的滅亡，《史記·韓世家》繼“盡入其

地，爲潁川郡”的紀事之後，明確書有“韓遂亡”三字，可以更直接地證明這一點。 〔２〕

分析在此前後發生的一系列史事，可以推測，秦國徹底吞滅韓國，給其他各國造

成了極大的衝擊和震動。 上一節開頭引述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皇詔令朝中大臣“議

帝號”時講述的那一套强詞奪理的説辭，數落山東六國所謂“背信棄義”之事，有些年

代已經相距很遠，如謂“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

這應該是指秦王政四年三月“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一事。 〔３〕但在這當中，

也有一些就是在秦决意滅亡六國前後所發生的事情，恰好被嬴政抓住，作爲其欺世遮

羞多少像點兒樣子的藉口。

在這方面，最爲明顯的事例，是秦始皇説“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

燕太子丹本來是被送到秦國作質子，因嬴政遇之不善，亡歸而欲施以報復。 他從秦國

逃歸於燕，是在秦王政十五年， 〔４〕這正是嬴政决意兼併天下的前一年。 山雨欲來之

時，太子丹或許是預感到某種不祥的徵兆才亡歸故國，亦未可知。 不管怎樣，太子丹

回國不到兩年，就遇到秦軍滅韓這一事件。 史載荆軻見太子丹陳情，表示甘愿挺身行

刺時，謂“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 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

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 〔５〕，覈諸《史記·秦始皇本紀》等處的記載，這應該是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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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的事情。 〔１〕

還在燕太子丹歸國不久，韓國未滅的時候，燕國君臣就普遍擔心秦軍來襲，大禍

臨頭，惶惶不可終日。 所以，才逼使太子丹走出這樣一着險棋，以爲“誠得劫秦王，使

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 彼秦大將軍於外

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 似此“提一匕首入不測之

彊秦” 〔２〕，成功的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 宋末人王應麟即謂若《史記》所記曹劌盟柯

而劫齊桓公事，乃“游士之虚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３〕？ 現

在看起來，此舉更是直如兒戲。 那麽，燕之舉國上下又何以非如此冒險犯難不可呢？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秦王政十六年魏國向秦國獻地一事。 韓、魏兩個王

國同時將國土拱手送人，顯然受到了秦國的勒索和恫嚇。 聯繫前面所説秦王政在這

一年定下的滅除諸國的决策，我們不妨姑且這樣假設： 在秦王政十六年這一年，嬴政

至少向一部分諸侯國，公然提出了進獻領土或是其他性質相近的要求。

攤開當時的政治版圖，我們可以看到，山東六國，除了燕國以外，其他五國都已經

直接面對强秦的兵鋒。 〔４〕韓國和魏國疆土所剩無幾，猶如秦國腋下挾持的包裹，自

不必具體叙説。 趙都邯鄲，當時除了北邊的代地之外，所剩存的核心區域，南至漳水

之濱，北至滹沱水兩岸。 而其南面漳水岸邊距邯鄲不遠的安陽和鄴兩處重鎮，在秦王

政十一年就被秦將桓齮占領；兩年後的秦王政十三年，平陽、武城兩地又被桓齮率領

秦軍攻下， 〔５〕漳水流域全境入秦。 又前文已經提到，緊接着，在秦王政十五年，秦廷

就又“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太原也早在莊襄王時期就已設爲秦

郡，這次攻取狼孟不過是拔除個别殘存的城邑（或重奪趙國後來反攻占據的個别據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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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燕太子丹見荆軻時所説“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就

應該是指秦國這兩隻勁旅，分别集結在趙國的西面和南面，引而待發，直接威逼着趙

都邯鄲。 齊國與秦國之間，本來有韓、魏等國間隔，相對來説，最爲安全，可是到這個

時候，秦軍不僅完全占有黄河沿岸地帶，東出一路順暢，而且早在秦王政五年，就已經

在魏國故地設立東郡， 〔１〕逼臨齊之西境。 楚國國土遼闊，與秦國邊界相鄰接的地方

也最多。 其西面主要是與秦之南郡相鄰，不過前述江南地區除了北鄰南郡之外，西側

還鄰接秦黔中郡。 楚國西部疆土的北段係西鄰韓南陽郡，而北部疆土則在陳邑以北

一帶與韓、魏、秦諸國錯雜鄰接。 總之，秦國隨時可以向大多數諸侯國發起進攻。

下面就來看看，除了韓、魏以外，另外幾個大國在其他一些相關方面的具體處境，

以及對待秦國可能提出的令其喪權辱國的索求，各國會採取怎樣一種態度。 史載末

代齊王田建即位之后，政事多聽從其母“君王后”擘畫，而“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

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

兵。 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閒，勸王

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 〔２〕在這種情况下，齊國不僅不會抗拒秦

國，而且還要積極表示服從。

楚國則自從秦王政六年在楚考烈王任“縱長”而由趙將龐煖統率趙、楚、魏、燕、韓

五國聯軍最後一次“合縱”攻秦失敗之後，知諸國合力擊秦，事已不可再爲，隨即離開

自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時起楚頃襄王即臨時設治於此的陳邑，改而“東徙都壽春”，確定

在淮水南岸另設新的都城。 〔３〕這不僅徹底放棄了東遷以來在一定程度上或許尚存

在於楚國君臣心中的向中原開拓進取的可能，而且其避禍遠害的心理，亦顯露得一清

二楚。 不過，楚國在山東六國當中，有一個比較獨特的有利條件，這就是地域面積還

相當遼闊，有一定迴旋的空間。

單純就戰場上對陣的能力而言，趙國的情况，這時稍顯特殊。 秦王政六年趙將龐

煖統領五國聯軍擊秦的戰役雖然失敗，隨後秦也攻占了趙國南部的漳水兩岸地帶，但

由於將軍李牧神武善戰，秦國對邯鄲北側滹沱水流域的進攻，却一直未能得手。 在秦

王政十五年秦軍攻打滹沱水邊番吾的戰役中，李牧仍然很順利地擊退了這次進犯，顯

示出具有較强的抵抗能力。 〔４〕其不利的處境，當時主要有兩點。 一是都城邯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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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剩存的國土已經相當狹蹙。 北邊的代地雖然還有較大一片疆域，但自長平兵敗之

後，趙國軍事實力受損嚴重，那裏並没有足以策應的後備軍隊。 所以，秦國一旦分别

從南北兩面的滹沱水流域和漳水流域向邯鄲發動進攻，趙軍便幾乎毫無迴旋餘地。

二是秦國大軍壓境，危險已經迫在眉睫，趙國也絲毫没有緩衝的時間。

燕國有趙國間隔着秦人的兵鋒，有所緩衝。 這樣的地理位置，自然稍勝於其他各

國，使其不至於馬上就俯首帖耳地順從秦國的擺佈。 不過嬴政一旦下令展開進攻，這

道屏障顯然不會起到多大作用。 趙國實際能够對其有所助益的地方，不過是稍微遲

滯一段被占領的時間而已。 秦王政對太子丹一直很不友善，太子逃回國來，想找機會

報復秦國，秦王政自然也不會對燕國有什麽特别的憐憫。

那麽，在秦王政十六年後，我們在各個諸侯國所看到的相關舉措是怎樣的呢？ 如

前文所述，對秦軍進攻略無招架之力的韓國和魏國，不敢稍加遲疑，當即獻上城邑土

地。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節開頭引述的那段嬴政數算韓國罪過的話，説“異日韓王納

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而韓國先“王

納地效璽，請爲藩臣”，隨後又背棄誓約，聯合趙、魏兩國叛秦，以兵鋒相向，此番進獻

南陽郡之前，這在有關戰國後期史事的記載中，並不能找到相應的内容。 因此，所謂

“納地效璽，請爲藩臣”，應該是指韓國在獻上南陽郡的同時，還主動交出其象徵王權

身份的璽印，向嬴政稱臣，也就是正式承認嬴政的天子身份。

史載此前兩年，亦即秦王政十四年時，韓國就已經向秦國表示過想要“請爲臣”的

姿態， 〔１〕司馬光撰《資治通鑒》，便結合秦始皇所説“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這兩句

話，在秦王政十四年下記云：“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 〔２〕實際上，韓

國派韓非入秦，乃是在韓王安五年亦即秦王政十三年“秦攻韓，韓急”的情况下，“迺遣

非使秦”，亦即試圖派遣韓非前去遊説嬴政，釋攻韓之兵。 而韓非入秦後李斯進讒言

陷害並最終殺掉他的理由，是“韓非，韓之諸公子也。 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

秦，此人之情也” 〔３〕，可見韓非入秦，絶不是去向秦王“納地效璽”。 南宋人吕祖謙撰

著《大事記》，雖然承用司馬光的做法，在秦王政十四年下記述説“韓王納地效璽，請爲

藩臣”，但却在闡釋《大事記》内容的《大事記解題》中附加説明云：“案《本紀》、《年表》

皆書‘韓王請爲臣’於殺韓非之後，則非韓非所將之命也。” 〔４〕再説《韓非子·五蠹篇》

·７２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３〕

〔４〕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５頁。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鑒》卷六秦始皇帝十四年，第２２０頁。
《史記》卷四五《韓世家》，第２２６１頁；又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第２６０７頁。

宋吕祖謙： 《大事記》卷六，第８８頁。 又吕祖謙《大事記解題》卷六，第４６２頁。



自以明言“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 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

委，效璽而請兵矣。 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 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 事大爲

衡，未見其利也” 〔１〕，通過“納地效璽”以連横事秦，也明顯違背韓非的意願。 故應如

《史記》之《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所記，是在韓非被秦人殺掉、通過遊説以改變秦

王心意已經無望的情况下，韓王安才不得不在秦王政十四年，委曲求全，做出了愿爲

藩臣的表態，而當時並没有進獻國土的具體行爲。 〔２〕真正向嬴政“納地效璽”，至少

“納地”與“效璽”兩事並行，還應該是秦王政十六年才發生的事情。

明此可知，嬴政同時所説“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則應當是講秦

王政十六年魏國在“獻地於秦”的同時，也做出了與韓國大致相同的臣服於秦的舉動，

所説“約服”之“約”，當爲“卑約”之義，即以臣禮入秦，表示屈從。

在燕國方面，我們看荆軻入秦前向燕太子丹説“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奉獻秦王，秦王必樂見臣”，入秦後通過寵臣蒙嘉對嬴政轉達此行意圖云：“燕王誠

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 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

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史記·燕召公世家》也記述説“太子丹

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 〔３〕。 逮荆軻攜秦舞陽上殿

進獻地圖，秦舞陽嚇得“變色振恐”之時，荆軻亦笑謂“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

子，故振慴”云云。 〔４〕荆軻所説這些納地稱臣而尊秦王爲天子的舉措，與韓、魏如

出一轍。

趙國的情况，相關文獻記載不够清楚，需要稍微多費一些筆墨。 《史記·刺客列

傳》記秦王政十八年發兵攻趙之後，燕太子丹稱“趙不能支秦，必入臣” 〔５〕，顯示出秦

國似乎也向趙國提出過納地稱臣的要求。 然而，我們在《史記》當中却看不到趙國有

順從的舉動。 這固然也可以解釋爲趙國依恃李牧指揮作戰的能力，對此完全未予理

睬。 但如上文所述，除了韓、魏這兩個國土已經所剩無幾的小國之外，在燕、齊、楚、趙

四國當中，面對秦軍的進攻，趙國首當其衝，趙國真的從一開始就不顧一切地選擇了

拼死抗争到底這一條路么？

實際情况，並不是這樣簡單。 在此之前，趙國在李牧的指揮下，雖然暫時頂住了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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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五蠹》，據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一九，第１０６７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５頁；又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８９８頁。
《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第１８７８頁。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第３０５６—３０５９頁。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第３０５５頁。



秦國的進攻，但雙方實力差距之明顯，以及局勢之險惡，都是一清二楚的事情。 單

靠趙國自己的力量，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抵擋秦軍進攻的，至少迫切需要緩衝的

時間。

在《戰國策》中，我們看到有如下一段記載：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説趙

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

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

“趙孰與秦大？”曰：“不如。”

“民孰與之衆？”曰：“不如。”

“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

“國孰與之治？”曰：“不如。”

“相孰與之賢？”曰：“不如。”

“將孰與之武？”曰：“不如。”

“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

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

“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愿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

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悦。内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

地而郄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强，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

懼。懼而相捄，則從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

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

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

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愿卿之更計。”司空馬

曰：“臣少爲秦刀笔，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

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愿

自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

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

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

半年。”〔１〕

·９２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戰國策》卷七《秦策》五，頁７犪—６犫。



與司空馬對話這位趙王，爲趙國末代國王遷。 清人顧觀光嘗繫上述《戰國策》事於秦

王政十九年。 〔１〕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王政十八年“大興兵攻趙，……十九年，得趙

王” 〔２〕，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也記述王政十八年秦已“攻趙” 〔３〕，而李牧被殺是

在秦王政十八年， 〔４〕楊寬依據這些記載，將此《戰國策》記司空馬説趙王事定在王政

十八年， 〔５〕所説應是。 蓋秦滅趙之役，戰事持續一年以上時間， 〔６〕司空馬講這些話

的時候，正當戰役發動之後至秦王政十九年秦滅趙之前這一段時間之内。

通觀當時的形勢，神智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得清楚，只有山東各國重新合縱，才有

可能抵擋秦軍的兵鋒，而任何單獨一個諸侯國，都無法抗秦自存。 當太子丹逃歸燕國

之初，思欲有以報秦時，問計於其傅鞠武，鞠武便坦誠告之曰，須“西約三晉，南連齊、

楚，北購（媾）於單于，其後迺可圖”，或謂“合從於楚，並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

秦，秦可破也”。 在這裏，鞠武期望或可濟事的“合縱”抗秦同盟，在山東六國之外，甚

至需要包括聯結匈奴，以從西北側翼攻擊秦國。 無奈當時“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７〕，

要想結成合縱之師，還需要時間協調。 司空馬進獻的計策，實際上和荆軻希望通過其

刺殺秦王以争取時間使“諸侯得合從”一樣，不過是想激使各諸侯國再度結成合縱的

陣綫，“得山東以敵秦”。 顯而易見，爲達到這一目的，不得不先滿足一部分秦國的

慾望。

案司空馬與趙王遷對話中提到的“河間十二縣”地區本來隸屬於燕國。 馬王堆西

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横家書》，謂燕國曾經“以河間十城封秦相文信侯”，即饋贈給秦

相文信侯吕不韋，作爲他在秦國封邑以外插在燕、趙、齊三國之間的一塊封地， 〔８〕楊

寬繫此事於秦莊襄王二年， 〔９〕當是。 後來《戰國策》中尚有“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

而“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的記載，即趙國割讓五城予秦，以擴大吕不韋的封地。 〔１０〕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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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顧觀光曾附此事於秦王政八年， 〔１〕而黄式三則繫之於秦王政三年， 〔２〕楊寬考

訂以爲大體應從黄氏，所説信而可從。 〔３〕

雖然河間地區後來再由秦人手中轉入趙國的具體時間没有見到記載，但最有可

能的時期，是在前述秦王政六年趙將龐煖率趙、楚、魏、燕、韓五國聯軍最後一次“合

縱”攻秦的時候。 此役五國合力西攻關中雖然受挫，但聯軍回師進攻秦的與國齊國，

用以洩憤，曾經攻下饒安。 〔４〕若是同時拿下夾在燕、趙兩國之間的河間地區，既合乎

情理，也不存在什麽困難。

在秦王政六年以後，直至秦王政十六年秦向各諸侯國展開全面進攻之前，史籍中

並没有趙國向秦國“賂以河間十二縣”的任何迹象。 或疑此賂秦十二縣，即《戰國策》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事。 〔５〕實則當初趙國割秦以河間五城之時，並没有面臨秦

軍的直接威嚇，而上引《戰國策》乃明言因秦國已經“下甲攻趙”，趙國才“賂以河間十

二縣”，二者顯然不是同一回事。 且河間區域範圍有限，以燕國初予吕不韋的十城，再

加上趙國割讓的五城，應當已經囊括其全境，不大可能在十城的基礎上，再增加十二

座城邑。

根據這些情况來分析，秦王政十八年秦軍進攻趙國期間趙王遷所説“前日秦下甲

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一事，循其上下文義，應該是指在秦軍大體完成部署而尚未

展開進攻之前，爲换取秦國止戈退兵，趙王不得不將河間十二縣之地，進獻給秦國，以

示順從。

對比參看上述各國的舉措，對秦始皇所説“荆王獻青陽以西”一事，便很容易理

解，這當然也是在應對秦王嬴政的索求。 〔６〕從而大致可以斷定，秦國在發兵進攻韓

國之前，應該同時向韓、魏、趙、燕、楚諸國，發出了納地稱臣的要求。 這種恫嚇的作

用，首先是發出明確無誤的信號，告知各國，秦國與它們之間的地位關係，已經發生了

無可挽回的改變，各國只能俯首聽命。 各國若是接受這一要求，結果必然是任其宰

割，但也許會獲得秦國某種程度的善待；而若抗命不從，秦軍的征伐必然隨之而至，滅

國之後的下場只能更爲淒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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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顧觀光： 《國策編年》，頁３４犫。

清黄式三： 《周季編略》卷九秦始皇三年，第２７５頁。

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一秦始皇帝三年，第１０９１—１０９３頁。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第２１９１頁。

范祥雍： 《戰國策箋證》卷七《秦策》五，第４６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案北魏酈道元《水經·湘水注》摘録“荆王獻青陽以西”句，僅冠以“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數語，更容易
使讀者誤解楚國此舉發生的具體時間。 《水經注》此文見清王先謙： 《合校水經注》卷三八，第５４４頁，中
華書局２００９年，影印清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原刻本。



在山東六國中，只有一個諸侯國例外，這就是齊國。 在各種相關史料當中，都見

不到齊國在秦王政十六年後，有過與韓、魏、趙、燕、楚諸國相同的向秦王獻土納地乃

至兼而稱臣的形迹。

如前文所述，在末代齊王田建時期，實際操控政事的王太后君王后，執行的是一

種看似中立的外交政策，但實質上却是“去從朝秦”以求自保。 特别是在君王后去世

之後的秦王政六年，當趙國挑頭糾集起楚、魏、燕、韓五國，最後一次組成合縱之師，向

秦國發起進攻的關鍵時刻，齊國依然選擇“不助五國攻秦”，這實際上給予秦國很大支

援。 田建進而還在秦王政十年“入朝秦”，秦王政爲之“置酒咸陽” 〔１〕。 雖然趙悼襄王

也在同時入秦，並同樣蒙受嬴政“置酒”招待，但這兩位國王入秦的目的和性質，恐怕

未必相同。 楊寬分析此事，嘗以爲當時“秦王政初親政，欲以壯大其親政之威勢，而齊

王、趙王欲以改變秦之對外政策，謀與秦合作以利其國” 〔２〕。 楊氏此説對趙國或許適

合，而從齊王田建先聽其母擺弄、後任權相后勝操控的情况來看，自是荏弱難以自立，

絶不會有什麽“改變秦之對外政策”這樣的非分想法。 審視“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

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閒，勸王去從朝秦”的情况，田建此番入秦，恐怕

更多的是帶有諸侯朝覲天子的色彩，去向嬴政做出恭順聽命的表示，至少是要向嬴政

當面承諾，齊甘願繼續堅守與秦國之間業已存在的類同“連横”的關係。 在這種情况

下，自然毋須再進一步提出納地稱臣的威嚇，以免把齊國嚇跑到對立面去“合縱”，而

待到一一擊滅其他五國之後，再最後收拾久已“不脩攻戰之備”的齊國， 〔３〕田建只能

束手授命。 所以，秦國應是對齊國採取了不同於其他五國的策略，没有提出令其屈從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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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２２９２頁。

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一秦始皇帝十年，第１１２１頁。

案劉基在元末著《郁離子》，嘗舉述後來王翦率秦軍伐楚事設喻云：“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
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絶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 不如
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
楚耳。 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 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 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 齊、

楚若合，猶足以敵秦。 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 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絶其
援，然後專其力於楚。 楚亡，齊其能獨存乎？ 諺有之曰： 攅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 此秦之已
效計也。 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這段史事出處雖然不明，或即出自劉氏杜撰
亦未可知，但文中所説的情况，確是十分符合當時的形勢。 劉基説見《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二《郁
離子·省敵》，頁２１犪—２１犫，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烏程許氏藏明隆慶括蒼刊本。 又案
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第２９９頁），直至秦軍虜獲代王嘉和平定荆楚江南之地，“降越君，置
會稽郡”之後的秦王政二十六年，齊國已經成爲嬴政的最後一個獵物的時候，齊王建與其相后勝，才“發
兵守其西界，不通秦”，但這樣的舉措爲時過晚，顯然已經没有任何意義。



以上面所做分析爲背景，我們再來看面對秦國的恫嚇，除了齊國以外的其他五

國，先後做出了哪些具體的應對。

如上所述，國力最弱、同時也最容易招致攻擊的韓、魏兩國，應該是當即表示納地

稱臣，以免遭受滅頂之灾。 此外，秦國大軍壓境的趙國，也應該當即表示愿獻上“河間

十二縣”之地，以求解除眼前的禍患。 與趙國的應對舉措有些相似，已經處於避禍遠

害境地的楚國，同樣表示愿意獻上“青陽以西”的領土，以免獨攖嬴秦兵鋒。 至於趙、

楚兩國是否已經俯首稱臣，却不是很好推測，雖然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但從其獻地

的具體情况來看，却很有可能是只獻地表示恭順，而尚未應承事嬴政如天子。

如前文所述，河間原本就是燕國獻給秦國的土地，趙國也曾割讓五城給秦國，現

在“趙賂以河間十二縣”，不過是物歸原主而已，對趙算不上是致命的損失；况且所謂

河間之地，居於黄河下游兩條河道之間，經常面臨河水泛溢的威脅，自然地理條件，並

不很好。 楚國的“青陽以西”，應即湘水西岸地區，這裏對於楚國來説，不管是舊都江

陵，還是新都壽春，從來都算不上是很重要的核心區域，距離壽春，猶爲懸遠；加之楚

國只獻出湘水西岸，也就意味着依舊存有利用湘水爲險阻來抵禦秦軍從西面進攻的

企圖。 這些情况顯示出趙國和楚國向秦國獻上部分城邑土地，都只是一時權宜之計，

藉以争取緩衝的時間。 燕國由於並未直接面臨秦國的兵鋒，尚有趙國充當防火牆，不

僅没有馬上進獻土地，而且太子丹還從一開始就思謀與之抗衡， 〔１〕所以，在王政十六

年的時候，並没有順從秦國的要求，獻出土地，自然也不會黜居藩臣以事强秦。

那麽，後來又發生了什麽情况，致使楚國畔約，攻擊秦之南郡，而燕太子丹竟然鋌

而走險，派遣荆軻入秦刺殺嬴政呢？ 我想，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國的統一之箭已經

搭在弦上，即使有韓、魏、趙、楚諸國，已經不同程度地表示了順服，也不愿再延宕吞滅

六國的進程，秦國一定會尋找各種藉口，迅速推進自己的戰略目標，從而很快就出現

了秦軍滅韓這一重大事件。

當時具體的觸發原因，如同秦始皇所説，是韓、魏、趙“合從畔秦”，或謂三國“謀襲

秦”。 據此可知，韓、魏、趙三國在做出獻土納地甚至兼而稱臣的表示之後，稍得喘息，

當會清楚意識到嬴秦之慾望，非滅盡各國而難厭，而韓、魏、趙三國都首當其衝，危在

旦夕，非立即聯合抗秦，都不會再有生路，於是相互串聯，試圖有所作爲。 對滅除六國

早已迫不及待的嬴政，偵知這一情况，當即就在秦王政十七年，下令徹底滅除韓國。

韓、魏、趙三國一道“合從畔秦”，秦王政爲何首先選擇韓國下手呢？ 一方面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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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當秦國東出要道，此前有弱頓者向嬴政進獻兼併天下之策，即稱韓國爲“天下之咽

喉”，得之“而天下可從” 〔１〕。 同時，韓地也最靠近秦國本土，控制這裏之後，秦軍向

魏、楚、趙乃至齊、燕各國進兵，都比以前大爲便利。 另一方面，韓國附近有現成的兵

力，毋須特地徵調。 當韓、魏、趙、楚四國紛紛獻上國土的時候，秦國當即“發卒”前去

接收和鎮撫韓國進獻的南陽地，並委派朝廷重臣内史騰去臨時兼任南陽郡守，也是因

爲南陽地區以及韓國所處的戰略地位，都十分重要。 至於像趙國進獻的河間和楚國

進獻的青陽以西地區等地，對於秦國滅除各國的軍事部署來説，則並不具備這樣重要

的戰略意義。 所以，並没有馬上徵發軍兵，前去接收（當然，在這種情况下，往往也就

難以實施行政管理）。 正由於在南陽郡恰好駐紮有内史騰統率的秦軍，而韓國除了剛

剛獻出的南陽郡以外，僅剩存有殘缺不全的潁川地區（早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國

即曾令“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 〔２〕，占據了潁川地區的戰略要地陽城），實際控制

區域非常狹小，在不另行專門徵兵出征的情况下，在韓、魏、趙三國當中，也是秦國最

容易一舉殲滅的國家，故李斯先此就已提出過“先取韓以恐他國”的方略。 〔３〕所以，

當獲知韓、魏、趙三國有聯合抗秦的圖謀之後，嬴政也就選擇韓國，作爲懲戒的對象和

滅秦之役的突破口。 於是，也就出現了本節開頭所講的情况，秦内史兼南陽假守騰，

在王政十七年率軍攻入韓國都城新鄭，抓獲韓王安，並將韓國最後的這一小片國土設

爲潁川郡。

秦國滅掉韓國之後，没有急於去滅魏國，是因爲魏國國勢微弱，已經不足爲患。

日後擇取合適的時機取之，不過猶如探囊取物而已。

王政十八年，秦又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内，圍邯鄲

城” 〔４〕，正式展開滅趙的戰役。 如前所述，這一進攻的時間在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

記》中也得到了清楚的印證。 上文所引《戰國策》中趙王遷與司空馬的對話顯示，前此

趙國把河間十二縣進獻給秦國，只是致使自己愈加“地削兵弱”，結果却仍是“不免秦

患”。 在這種情况下，趙國似乎只能選擇拼死抵抗到底。 其實，致使趙國退無可退的

事由，還不止獻上河間十二縣後仍未能免除秦國的全面進攻；更爲重要的原因，是秦

人滅韓之舉，讓包括趙國在内的各個諸侯國都清醒意識到，無論怎樣奴顔卑膝地聽從

秦人擺佈，最終仍然要落得個斷絶宗廟祭祀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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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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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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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卷六《秦策》三，頁５犪。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２７１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３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６頁。 宋王欽若等： 《册府元龜》卷一八三《閏位部·勳業》採録《史記·

秦始皇本紀》，第４５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影印宋版殘本。



此前秦莊襄王元年，相國吕不韋誅東周君，雖亦“盡入其國”，却“不絶其祀，以陽

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１〕。 又王政六年 “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 〔２〕，同樣是令其繼續侍奉衛國的祭祀。 蓋列祖列宗的血食，在古人心目中是一件

十分重大的事情，而滅人之國而不絶其宗廟祭祀，可以説是對待諸侯王國最後的禮

遇。 故如前文所述，荆軻入秦後令蒙嘉向嬴政轉達説，正是爲了 “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燕王才“愿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 又如前面第一節所述，當

王翦等率秦軍攻陷燕國都城薊邑之後，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

將李信仍窮追不捨，代王嘉遺書燕王喜，勸其殺掉太子丹，進獻其頭顱於秦王，以解眼

前之急，説云“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 由此可見，維繫祖

先宗廟的供奉祭祀，這也應該是各國諸侯在向秦王納地稱臣時唯一剩存的期望。 現

在韓國被秦廷連根拔掉，宗廟祭祀亦隨之斷絶不繼，實際上是讓各個國王看到，再也

没有任何綏靖退避的餘地。 既然降亦滅國絶祀，戰亦滅國絶祀，何不拼死一搏？

於是，如上文引述的趙王遷與司空馬間對話所見，趙王遷已經清醒地認識到，若

是再行忍讓，割地予秦，結果只能令趙國“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故明知百不如秦，

也要决一死戰。 與此同時，燕國在明知小弱之燕“舉國不足以當秦”的情况下，還是决

意指令荆軻，準備入秦行刺，希冀僥倖得逞，以救必死於萬一。 唐人李翱嘗用“燕丹之

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這樣的詞句，來形容燕太子當時的心境。 〔３〕假如

把太子丹所欲“報”者理解爲嬴政滅人之國且絶其廟祀血食的兇心毒志，這種説法，可

謂大體允當。 不過，更準確地説，非不顧也，乃再已無可顧惜使然。

面對同樣的命運，不僅趙、燕兩國做此决策，楚國也别無其他選擇。 前面第一節

在講述滅楚戰役的發動時間時，曾專門辨析指出，王政二十一年秦令王賁率軍擊楚，

這是嬴政爲全面滅楚而發起的一次試探性的進攻。 實際上在這之前，從秦王政十八

年時起，對楚國轄境就展開了一些更小規模的清掃外圍性的攻擊。 如本節開頭曾經

談到，在秦王政十八年，正當滅趙之役剛剛展開的時候，燕太子丹乃對荆軻講述説“今

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 又舉兵南伐楚”，又前面第二節引述的《史記·白起王翦列

傳》，也記載嬴政在委任李信統兵滅楚之際，當時的形勢是“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

而數破荆師”，所謂“數破荆師”當然包括王政二十一年王賁擊楚之役，但既云“數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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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７３、３６０頁。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第３０５０頁。

唐李翱： 《李文公文集》卷五《題燕太子丹傳後》，頁３１犫，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江南圖
書館藏明成化刻本。



也就説明在王賁之前，還曾有過其他較小規模的擊楚戰事。 韓人亡國覆社以至斷絶

宗廟祭祀的先例，以及秦軍連續不斷的進攻，會激使楚國意識到若是任由這種局面持

續下去，必將束手就擒。 無奈已經身陷絶境，想要反抗，惟有拼死相搏。 知悉這一情

况，我們就很容易明白，秦始皇斥責楚國在已承諾“獻青陽以西”之後，復又背叛成約，

攻擊秦之南郡，而這一舉動實際上與燕太子丹派荆軻刺秦王性質頗爲相似，是楚國具

有很强悲壯色彩的軍事反擊。 亦即明知實力不敵，取勝的可能微乎其微，却也要做出

堅决的反抗。

《史記》没有記述楚國這次主動出擊秦境的具體時間，而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

記》所記秦王政十九年“□□□□南郡備敬（警）”一事，顯然是在講秦南郡針對楚軍進

攻所做的防備，正好可以彌補《史記》的闕略。 〔１〕藉此，我們可以更爲清晰地瞭解相

關史事間的聯繫。 其實，雲夢睡虎地秦簡發現未久，即有人清楚指出了“南郡備警”一

事的原委及其軍事地理意義，以爲關於嬴政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所説楚國“畔約擊我南

郡”一事，“從《大事記》（德勇案： 所謂《大事記》即指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南郡

備警’條則證實，其時間該爲秦始皇十九年。 當時，十年統一戰争剛打開局面。 趙王

遷被俘後，趙公子嘉跑到代地自立爲代王。 在這種形勢下，秦始皇爲避免出現兩面作

戰的態勢，當然要在‘南郡備警’，穩住南綫，以集中兵力先攻滅三晋，再揮戈南下完成

統一計劃” 〔２〕。 這一分析，允稱明識大體而得其要領。

不過當時也另有人以爲此番秦人在“南郡備警”所針對的對象，是南郡内部的反

秦勢力，論述説：“‘備警’也就是‘警備’，相當於現代的‘戒嚴’，或者是宣布處於‘緊急

狀態’。” 〔３〕楊寬後來釋此“南郡備敬（警）”之事，因未能從總體上很好地把握當時的

政治和軍事形勢，竟不顧嬴政本清楚講述楚軍“擊我南郡”是楚王背叛“獻青陽以西”

這一成約之後進一步叛秦的行爲，而這只能是指楚王在自己實際控制區向秦國已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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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福林嘗撰《“南郡備警”説質疑》一文，因未能合理認識當時秦與六國之間的總體關係，誤將秦始皇所
説“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這一事件，與秦王政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間的王翦伐楚之
役，定在同一時間，從而謂雲夢睡虎地《編年記》記載的“南郡備警”一事，要晚於王翦南來與楚人作戰三
四年時間。 在這一錯誤前提下，晁氏以爲“備警”之説“顯然缺乏史實上的根據”。 今案晁氏所説前提既
誤，他所提出的質疑，自然不能成立。 晁文刊《江漢論壇》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第８４頁。

上海市重型機械製造公司工人歷史研究小組： 《從雲夢秦簡〈大事記〉看秦統一六國和反復辟鬥争》，
《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７期，第１５—１６頁。 案較此稍後，高敏在 《南郡守騰的經歷及其發佈 〈文書〉的意
義———讀秦簡〈南郡守騰文書〉札記》一文中，也闡述了大體相近的看法。 高文見作者文集《雲夢秦簡初
探》第４０頁。

北京第二機床廠工人理論組歷史小組、法學研究所華志石： 《一篇反擊復辟派的戰鬥檄文———讀〈南郡
守騰文書〉》，《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５期，第３０２頁。



占領土的進攻，却如同上述視“備警”爲“警備”的看法一樣，聯繫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

王政二十年南郡守騰發佈的治民文告（即所謂《語書》），把嬴政所説楚“擊我南郡”及

《編年記》記録的“南郡備敬（警）”事，都解釋爲“當時楚貴族之舊勢力尚存在活動，‘犯

法爲間私’之‘鄉俗淫佚之民’尚不止，因而有‘備警’之佈置”，將南郡應對外來進攻的

軍事防禦，誤釋爲對其内部實行的警戒措施， 〔１〕差誤殊甚。 對此，黄盛璋已經指出，

所謂“備警”只能是指“備外面之警，與本地‘警備’、‘戒嚴’等無關”。 不過黄盛璋論述

此事，非要把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裏講的楚背約“擊我南郡”一事，與王政二十三年秦

軍伐楚之役直接對應起來，竟然真的以爲秦之發兵滅楚“起因就是因楚擊其南郡，

秦興兵鎮壓楚的反叛”，論述説秦之攻楚“明明在二十三年，楚擊南郡，如果不在同

年，也只能在二十二年，不可能相隔三四年才發兵還擊，所以十九年南郡備警，肯定

和詔書中‘擊我南郡’没有關係”，别指此番“南郡備警”之事“應是備其北境韓故國

之警” 〔２〕，這同樣存在很嚴重的問題。 今案如前所述，秦始皇講述的滅絶六國的理

由，不過是他装點門面的自解之辭，實際並不存在這樣的因果關係，故黄盛璋所説，

礙難成立。

各個諸侯國都在做最後的反抗。 至秦王政二十年，燕國精心籌備多時的荆軻刺秦

王之舉，終於付諸實行。 〔３〕這次行動的失敗，也就意味着秦與各諸侯國之間，彼此都已

經徹底攤牌。 秦廷便針對這一實際情况，做出了進一步的處置。 如前面第五節已經提

到的那樣，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記云秦王政二十一年“韓王居□山” 〔４〕，這應當

是將被秦軍俘獲的韓王安轉移到這個“□山”關押。 揆諸情理，大概是韓王安被俘之

初，還是居住在韓國故地或在其附近，現在看到各國拼死抗秦的氣勢過於强盛，擔心

韓國舊地不穩，因而將其轉遷到距離故國較遠的地方。 如同馬非百所説，這就像後來

將“趙王遷居於房陵、齊王建居於共一樣，都要受到嚴格管制” 〔５〕。

隱伏的危機果然很快爆發。 接下來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在韓國故地，就出現了

“新鄭反”的情况。 〔６〕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恰好記録下來就在這一年内“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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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秦始皇帝十九年，第１１５３頁；又同卷秦始皇帝二十三年，第１１６６—

１１６７頁。

黄盛璋： 《雲夢秦簡辨正》，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２—４３頁。 又黄盛璋： 《雲夢秦簡
〈編年記〉地理與歷史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５８—６０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７頁。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編年記》第７頁。

馬非百： 《雲夢秦簡中所見的歷史新證舉例》，《鄭州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６５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７頁。



死，昌平君居其處，有死□屬” 〔１〕。 如同黄盛璋等人已經指出的那樣，韓王之死，應和

新鄭之反具有直接關係， 〔２〕更具體地説，這首先是嬴政對韓國舊都新鄭的反叛惱羞

成怒所致，而從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上看，殺掉韓王安，當可斷絶韓人復國的希望，以

徹底免除後患。

就像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的那樣，《編年記》中“昌平君居其處，有死□屬”這條記

載，非常值得關注。 因爲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在這一年，昌平君乃是“徙

於郢” 〔３〕。 前面已經做過初步的考辨，這個郢如果不是楚國舊都江陵之郢，便是楚國

東遷後的新都壽春之郢，而壽春當時還是楚國的都城，秦廷絶不可能把捕獲的韓王送

到楚人手裏。 這樣兩相參證，轉移關押韓王的“□山”理應在江陵附近之秦南郡郢城

的附近，實際上也就是在楚國舊都的近旁（清人王先謙在注釋《漢書·地理志》南郡江

陵縣的楚郢都時，早就寫有“秦昌平君徙此”這樣的話。 〔４〕又案“□山”之名，前面一

字已闕損無法判讀，僅右側殘存有“攴”旁，黄盛璋有些文章，刊發時被印作“■”形，其

左側實乃表示闕文的符號）。 〔５〕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謂“韓王死，昌平君居其

處”，也就是把昌平君從京城咸陽押解到楚國舊都郢城來關押，顯示出昌平君的身份，

已經由過去楚國送交到秦京的質子，轉换成了與韓王同等地位的俘虜。 〔６〕過去楊寬

論述這一問題，以爲昌平君可能是因爲在秦軍攻楚這一問題上，與秦始皇意見不

合，因而才被徙處於郢， 〔７〕乃未能認識到這是一個與秦王政十六年之際整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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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編年記》，第７頁。

黄盛璋： 《雲夢秦簡辨正》，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０—４１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７頁。

清王先謙：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二，第７０７頁。

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秦始皇帝二十年，第１１６０頁；又同卷秦始皇帝二十一年，第１１６２頁。

高敏： 《南郡守騰的經歷及其發佈〈文書〉的意義———讀秦簡〈南郡守騰文書〉札記》，見作者文集： 《雲夢
秦簡初探》第３９—４０頁。 另外，關於“■山”的寫法，見黄盛璋： 《雲夢秦簡辨正》，據作者文集： 《歷史地
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０—４１頁。

案黄盛璋解讀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以爲“韓王死，昌平君居其處，有死□屬”這條簡文中的“有死”

當讀作“又死”，謂“前面記韓王死，所以‘又死’必然指昌平君死，‘死’字下一字雖不清，但左从邑，■屬
必爲地名”。 馬非百等人對此也持有相同看法。 今案黄、馬二人釋“有”作“又”缺乏足够依據，而前面第
二節引述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乃明確記載秦王政二十三年，在秦軍虜獲楚王負芻之後，“荆將項燕立
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至秦王政二十四年，昌平君已戰死殉楚。 故似此解讀須改易太多嬴秦史
事，不宜信從。 後來楊寬在《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卷二二秦始皇帝二十二年下（第１１６２頁）對此已有辨
正，並推測《編年記》“昌平君居其處，有死□屬”文之 “死”下闕字，“疑是 ‘士’或 ‘甲’字，‘屬’當讀爲
‘矚’。 ……‘有死士矚’，即謂有甲士監視”。 今案“有死□屬”的“屬”字，或許亦可按其本字，解作“從
屬”之義，即謂有死士相隨。 黄盛璋説見《雲夢秦簡辨正》，據作者文集： 《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３９—

４０頁。 馬非百説見《雲夢秦簡中所見的歷史新證舉例》，《鄭州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６４—６５頁。

楊寬： 《秦始皇》第三章第二節《兼併六國的經過》，第４９頁 。



部署的轉變相匹配的必然舉措，此舉意味着嬴政隨即就要向楚國發起最後的

總攻。

八、秦軍滅楚的地理進程

（一）第一階段戰事

如前面第一、二兩節所述，秦王政二十一年，秦國在依次攻取韓、趙、燕三國之後，

開始嘗試進攻楚國。 受命執行這一任務的王賁，出師順利，連克十多座城邑。 從而令

秦王嬴政過分樂觀輕敵。 在接下來的王政二十二年，先命令試探伐楚取得成功的王

賁，在回師時順路滅掉魏國，隨即又“兵次於歷下” 〔１〕，逼臨齊之西境，用以威懾田齊。

這兩件舉措，顯然都是爲舉兵伐楚消除側後的隱患，防止楚國與魏、齊合縱相抗。 於

是，自以爲佈置停當的嬴政，僅僅徵發二十萬軍隊，就令李信率之南征滅楚。 秦滅楚

之役的第一階段戰事，亦即由此展開。

如前面第二節所述，李信此番南征所經行的地點，惟《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述

稍詳，乃與蒙恬（蒙武）分進合擊，在李信軍攻占平輿、蒙恬軍攻占寢地之後，李信軍

“又攻鄢郢，破之”。 在前面的第三節和第五節中已經指出，這裏的“鄢郢”二字，必定

存在訛誤，而像黄盛璋和田餘慶那樣將其理解爲陳邑，亦即等同於所謂“郢陳”，乃絶

不可通。 至於楊寬按照“鄢郢”本來的地理含義，將其定在漢水之濱今湖北宜城附近，

或是將其拆分爲江漢平原上的“鄢”和“郢”這兩座都邑，其地理方位也與李信前後經

行地點嚴重衝突，同樣不能成立。

今案綜合李信在進攻鄢郢前後所經行的地點，此“鄢郢”二字，似應爲“荆郢”的訛

誤。 如前文所述，楚國單稱作“郢”的都邑，實際上只有江陵的舊郢和壽春的新郢這兩

個地方。 當時舊郢雖然早已入秦，但楚之郢都被白起攻拔之後，原來的城垣雖遭毁

棄，秦人新設南郡的治所設置在舊郢都東邊不遠處的一座小城裏面，仍然稱之爲

“郢” 〔２〕。 考古發掘者在西安相家巷挖掘出土的秦封泥中，見有“郢采金丞”一官，依

例當屬郢縣採金之丞。 《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南郡下轄有郢縣， 〔３〕考古發掘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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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２２９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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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爲此“郢采金丞”即西漢南郡郢縣承自秦朝的證據。 〔１〕由此可以確證，秦南郡郡治所

在的古郢城，在秦朝即已設爲郢縣。 前面第五節論述所謂“郢陳”時引述《史記·秦始

皇本紀》的記載，謂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游至郢、陳”，即秦人沿承此地爲“郢”的實

例。 基於這樣的情况，秦人在稱呼壽春楚都之“郢”，爲避免混淆，有時似乎就應該添

綴限定性詞語，以示區别。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此李信攻伐所至的楚國新都郢

城而稱之爲“荆郢”，就應該是出自這一原因。 “荆”與“鄢”在字形上略有相近之處，而

“鄢郢”連稱在《史記》等早期文獻中殊爲常見，讀書稍多者自然容易在不經意間把“荆

郢”誤識誤書爲“鄢郢”。 譬如《周書》載“（梁）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

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 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愿即都荆郢” 〔２〕，

而今傳李延壽《北史》，述及同事，便將此“荆郢”訛作“鄢郢” 〔３〕。

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李信進攻所謂“鄢郢”事，但云“破之”而不及其他，可知

應是擊潰甚至只是打跑防守郢都壽春的武裝力量，並没有殲滅楚軍，更没有虜獲包括楚

王在内的上層人物。 楚國設在壽春的新都郢城，位於淮水南岸，儘管楚王及所率軍隊尚

未消滅，但淮水在自然地理上是中國南北兩方的一大分界綫，兩岸環境差異明顯，作戰

形式也有很大不同。 李信統率的秦國軍隊，若是貿然深入淮南追擊楚軍，未必也會像在

淮水北岸的作戰一樣順利。 如前面第六節所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攻取江陵郢都

的時候，秦軍本來還乘勢攻占了楚國長江以南湘水兩岸地區，但僅僅維持不到兩年時

間，就又被楚國反攻奪回。 出現這樣大的反覆，與楚軍更善於在水鄉澤國作戰，應當具

有很大關係。 另外，淮水北岸的東部地區，楚國還剩有很大一塊區域，若是追殲楚軍的

戰役陷入膠着狀態，淮水北岸地區的楚國軍隊再南下配合作戰，兩綫夾擊，孰勝孰負，實

在難以逆料。 明此可知，李信在攻破壽春郢都之後，迅即“引兵而西”，以求“與蒙恬會城

父”，應是重返淮水北岸，待先攻拔乾浄北岸其他楚國疆土之後，再重下淮水南岸，消滅

殘存的楚軍，而這從大的戰略層面來看，本來是一項比較合理的部署。 後來在秦朝末

年，章邯統率秦軍鎮壓各路反秦的義軍，在黄河南岸的定陶城下殲滅項梁統率的楚軍主

力之後，便是揮師北越河水，試圖先剪除北岸的反秦義軍，使後背有一個穩固的依靠，再

回過身來，逐一清剿黄河南岸的義軍。 〔４〕這與李信的用兵方略，正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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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李毓芳： 《西安相家巷遺址封泥考略》，《考古學報》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４４６頁，圖版拾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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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詳拙文： 《鉅鹿之戰地理新解》，《歷史地理》第十四輯（１９９８年），此據作者文集： 《歷史的空間與空間
的歷史》第６５—９４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若是按照這樣的理解，把李信攻破的“鄢郢”訂正爲“荆郢”，那麽，李信一軍之“引

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便與這些地點之間的方位關係非常吻合，不存在什麽牴牾難

通的問題。 蓋城父是淮水北岸的一座城邑，後爲秦泗水郡屬縣，位於今安徽渦陽西

北。 該城處在楚國新都郢城的西北方向上，同時也在蒙恬（蒙武）一軍已經攻取的寢

邑以東，再向東不遠，就是陳勝、吴廣等罋牗繩樞好漢起事反秦的蘄縣。 故李信由楚

之郢都向城父進發，亦可謂之“引兵而西”。 後來王翦率軍發動滅楚之戰的第二階段

戰役，初次發起進攻時，所攻略城邑，係“取陳以南至平輿”，説明其最初駐軍的地點，

是在陳邑附近。 史載在發起攻擊之前，王翦曾令秦軍與楚軍長時期對峙，“荆數挑戰

而秦不出，乃引而東” 〔１〕，楚軍後撤，應該是退向設在壽春的都城郢邑，實際上更偏向

南方，此陳與郢的方位關係，同城父與郢之間相似，這裏記作“引而東”，同樣是重其東

西之别而相對忽視南北向的差異， 〔２〕能够佐證李信率軍隊由郢城向城父進發，稱作

“引兵而西”，完全符合當時的習慣。 涉及這一戰役的類似用法，還有稍後嬴政在親赴

頻陽延請王翦統兵出征時，稱“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 今聞荆兵日進而

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所説“荆兵日進而西”，同樣是指楚軍由壽春郢邑出發

後朝向西北方向進軍的情况，足以進一步印證上面所説的通例（參見圖４）。

圖４　秦軍滅楚戰役第一階段戰事態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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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研究。 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７年，《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史學叢書》本。



至於李信之所以要“與蒙恬會城父”，則應當是在他率軍攻破壽春郢都的同時，蒙

恬（武）乃是自寢邑向東攻擊前進，逐一拔除淮水北岸其他楚國的城邑，李信至此，恰

可與之合爲一軍，以便考慮採取更大的軍事行動，以擊滅楚國剩存下來的較大規模軍

事力量。 李信這些部署，也都没有太大問題。 如前面第二節引述的《秦始皇本紀》和

《白起王翦列傳》所記，後來王翦率領六十萬大軍征楚，在平輿大勝楚軍，虜獲楚王負

芻以後，也是向東掃蕩，至於蘄南，這與李信、蒙恬（蒙武）東伐城父之舉，軍事方略亦

頗爲相似。 只是由於年輕氣盛，過於輕敵，没有注意到被他擊破的楚軍已經重新集

結，並且尾隨而至，結果才招致慘重失敗。

（二）第二階段戰事

滅楚之役的第一階段戰事結束之後，嬴政不得不重新啓用老將王翦，並按照王翦

的要求，徵集六十萬兵員，在秦王政二十三年展開了滅楚之戰的第二階段戰事。 雲夢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有記録謂這一年“興，攻荆” 〔１〕，寫的就是這一重大事件。

按照前面第二節引述的《秦始皇本紀》和《白起王翦列傳》的記載，這一階段的戰

事，主要涉及如下幾個地點。 （１） 陳。 如上文所述，《史記·秦始皇本紀》稱王翦擊楚，

係“取陳以南至平輿”，這説明陳是秦軍由北向南首先攻取的都邑。 其實不僅是這次

王翦出征，就連此前李信攻楚，陳邑也同樣首當其衝，必克之而方能繼續向前進軍。

當年在秦昭王後期，有朱己者説魏安釐王，述及秦軍伐楚之途，謂當“道河外，背大梁，

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决於陳郊”，蓋即沿黄河南岸大道東出函谷關後，經魏都大梁

而東南至於陳城之郊， 〔２〕足見陳邑是秦軍自北而南進攻楚國所必經的要地。 （２） 平

輿。 上文引《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王翦擊楚“取陳以南至平輿”，就説明平輿是這一

階段戰事進行過程中，攻取的一處關鍵性城邑。 如前所述，在第一階段戰事中，李信

一軍，也是首先攻占平輿。 兩相結合，更易理解平輿在這一地區的重要性。 更有標志

性意義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還記載王翦在攻取平輿之時，還“虜荆王”，亦即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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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編年記》第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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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秦軍朝陳邑進發的方向理解爲向東行進，上蔡、召陵兩地才會“皆身之右”。 其實朱己這樣來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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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位觀念。



獲楚國的國王負芻，尤爲凸顯此地的戰略地位。

上次李信僅率二十萬士卒，突破平輿之後，便很快抵達壽春郢城之下，顯示出當

時在平輿和楚都郢城北面所側臨的淮水之間，似乎不利於設防阻擊來犯的敵軍；也就

是説，平輿是楚國在淮北的一處守禦重鎮。 通觀前後史事，可以推想，大概正是鑒於

這一點，楚王負芻擔心王翦若是統率六十萬大軍直抵淮水岸邊，緊逼郢都城下，令其

困守孤城，則形同坐以待斃，與其如此，不如主動統兵北上，在平輿迎擊秦軍；即使作

戰失利，也便於在淮北與之周旋，這樣能够更有效地阻滯秦軍的進攻，也更有利於保

障郢都的安全。 不料一戰成擒，反而更快地招致了滅國。

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在秦王政二十三年虜獲楚王負芻之後，“荆將

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

燕遂自殺”。 這顯示出從秦王政二十一年起被關押在江陵舊郢都附近的昌平君和昌

文君，至遲已經在楚王負芻被俘的秦王政二十三年之後，設法逃離那裏，來到淮水南

岸的楚國境内，因而才會被楚將項燕立爲新的國王，來組織楚人反擊秦軍。

又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在秦王政二十三年繼“攻荆”事下有紀事云：“□□守陽□
死。 四月，昌文君死。” 〔１〕前面第三節已經提及，昌平君與昌文君同時見載於《史記·

秦始皇本紀》，在秦王政九年，兩人曾受嬴政指派，一道參與了平定嫪毐叛亂的行動。

雖然直到目前爲止，除了《編年記》中這條資料以外，再没有見到其他任何有關昌文君

的記載，但看《史記·秦始皇本紀》在記述其與昌平君一道參與平定嫪毐叛亂時的寫

法，是昌平君在先，而昌文君居次，今此《編年記》又載録在王翦攻楚期間“昌文君死”，

大致可以推測昌文君應是與昌平君同時被送入秦國做質子的楚公子，而他在楚國的

地位又稍遜於昌平君。 所以，昌文君應該是在秦王政二十一年與昌平君同時被秦人

關押於江陵的郢邑，後來又一道逃奔壽春之楚國新郢，投身於楚國抵抗秦軍最後的戰

鬥。 〔２〕依據《編年記》記述的昌文君死難時間，可以推測，他應當隨同楚王負芻一道，

參與了北上迎擊王翦的軍事行動，而昌平君和昌文君逃離秦國囚禁的時間，自當在王

翦統領秦軍深入楚地之先。

對此，需要説明的是，黄盛璋不知通過什麽途徑，辨識出《編年記》“□□守陽□
死”句中“陽”下闕字爲“君”，不過同時也把“陽”字前面一字，作爲字形不清待定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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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編年記》第７頁。

案清人何焯： 《義門讀書記》（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卷一三《史記》上（第２００頁）謂“昌平君反之於郢，故下
項燕得立以爲王也”。 前面第三節已經談到，楚國失去南郡日久，秦人對這裏的控制已經十分穩固，昌
平君恐怕難以在此起事。 又郢在江漢之間，何氏所説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
王，反秦於淮南”的記載不符，也不符合王翦率軍平叛時與項燕作戰的地點，故不可信從。



而暫且補識爲“守”，録爲“□□□（守）陽君死”。 又由於像前面第七節所提到的那樣，

黄氏以爲昌平君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就已經死去，故謂此秦王政二十三年“項燕所立應

是昌文君”，而“《史記》之昌平君乃昌文君之訛” 〔１〕，楊寬對此也持同樣看法， 〔２〕但

這都只是一種猜測，目前還没有可靠的依據來改易《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文字。 另

外，鄭良樹還懷疑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昌文君死”的“昌文君”應當是“昌平君”之

訛， 〔３〕所説同樣缺乏相應的依據，不足採信。

昌平君和昌文君能够順利逃脱，一方面與他身爲楚公子，熟悉周圍社會環境，容

易得到周圍楚人協助有關（如上一節所做的解釋，昌平君被拘禁在郢時“有死□屬”，

或謂有死士相隨從。 要是這樣的話，應當也有助於昌平君的出逃）；另一方面，也可能

是秦人在王翦率重兵伐楚的情况下，以爲似此泰山壓頂之勢，楚之破滅，在劫難逃，從

而放鬆了對這兩位公子的戒備。 然而，畢竟大勢已去，在昌文君死去之後，昌平君和

項燕的反抗也未能持續多長時間，就在第二年，也就是王政二十四年，便被王翦、蒙武

統領的秦軍擊滅，結果昌平君死難，項燕亦自殺殉國。

拋開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相關紀事不談，《史記》上述記載所見秦軍滅除楚國的

過程，本來清清楚楚，並不存在什麽問題，故清人馬驌、黄式三以至近人吕思勉叙述秦

軍伐楚之役，便都是遵循上述時間次序。 〔４〕按照這樣的記載，楚王負芻在秦王政二

十三年被秦軍俘獲之後，也就意味着楚國亦隨之宣告滅亡，楚王在各地的臣屬，當已

接受亡國的現實。 故《史記》記載項燕和昌平君在這下一年的抗秦活動，繫以“反秦”

名之。 所謂“反秦”，當然是對秦人既有統治的反叛，而虜獲楚國當時的國王負芻，是

秦人取得對楚國舊地統治最重要的前提。

然而，却有很多學者依據其他史料，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清人梁玉繩在所著

《史記志疑》中，較早針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述記載，做有考辨云：

案《六國表》、《楚世家》、《蒙恬傳》皆言始皇二十三年殺項燕，二十四年

虜楚王負芻，《王翦傳》亦以虜楚王在殺項燕之後。獨此言二十三年虜荆王，

二十四年項燕自殺，而又有項燕立昌平君一節。余詳考之，實此紀誤也。昌

平君雖楚之公子，而久居於秦，嘗爲秦相國，定嫪毒之亂，其時徙居郢，項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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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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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黄盛璋： 《雲夢秦簡辨正》，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１頁。

楊寬： 《戰國史》第九章第一節《秦兼併六國》，第３７０頁。

鄭良樹： 《讀雲夢〈大事記〉札記》，據作者文集《竹簡帛書論文集》第３０５—３０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

清馬驌： 《繹史》卷一四八《秦併天下》，第３７０８—３７０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 清黄式三： 《周季編略》卷
九秦始皇二十三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第２９３—２９４頁。 吕思勉： 《先秦史》第九章第十一節《秦滅六國》，

第２４２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安所得而立之？負芻竄處壽春，未曾親歷戎行，何遽被虜？而項燕爲楚名

將，燕不死，楚不滅，誰謂項燕先楚亡乎？《項羽紀》、《六國表》、《王翦》、《蒙

恬傳》俱説項燕是王翦殺之，《索隱》引《楚漢春秋》同，惟此以爲自殺，亦屬

牴牾。

竊意王翦擊破楚軍，殺項燕，時昌平君在郢，楚之諸將必有敗逃於郢者。

昌平君知項燕已死，楚淮北之地盡失，難以圖存，藉舊將之依附，僭立爲王，以

成犄角之勢。適秦王游至郢陳，謀欲襲之，遂反江南。而王翦等已破楚，虜負

芻，計不果行，昌平君自殺。斯固情事之明白可料者，寧有如《紀》所載耶？

然則，宜何以書？曰“虜荆王”三字自在“破荆軍”之下。“平輿”之下元

有“殺項燕”三字，今混入“項燕立昌平君”之上，又脱一“殺”字。而“昌平君

遂自殺”句中有“死項燕”三字，乃羨文也。“淮南”爲“江南”之誤，徐廣云

“‘淮’一作‘江’”是已。

當云：“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

殺項燕。秦王游至郢陳，荆將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江南。二十四年，王

翦、蒙武攻荆，破荆軍，虜荆王，昌平君遂自殺。”〔１〕

梁玉繩考訂《史記》，有些地方確實很有見識，例如前面第四節講到的他對《六國年表》

體例的認識，就頗具通達的眼光。 不過，另一方面，近人余嘉錫也曾經很嚴厲地批評

説：“梁氏所著《史記志疑》，頗多武斷。”而且其尤爲荒誕的地方，甚至往往“以不妄爲

妄，遂欲删改太史公之文，而不自知其妄也” 〔２〕，上面這一段煞有介事的考證，就屬於

這類“以不妄爲妄”且“欲删改太史公之文而不自知其妄”的典型例證，而且其妄自删

改太史公舊文，可以説已經達到了隨心所欲、肆無忌憚的程度。

令人頗感詫異的是，早在梁玉繩之前很久，至遲從宋人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時

起，就頗有一些學者對王翦伐楚之役中秦王政二十三年與二十四年史事的前後次序

關係，摒除《史記·秦始皇本紀》而不用，另行摭取《史記》之《六國年表》和《白起王翦

列傳》等處的記載。 〔３〕當代學者，論及這一問題，大多亦採信此説；或者持與梁玉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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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清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五，第１７５—１７６頁。

余嘉錫： 《太史公書亡篇考》，見作者文集《余嘉錫論學雜著》第１１、５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鑒》卷七秦始皇帝二十三年、秦始皇帝二十四年，第２３０—２３１頁。 宋吕祖謙： 《大事
記》卷六，第９２頁。 又吕祖謙： 《大事記解題》卷六，第４７０頁。 清林春溥： 《戰國紀年》（清道光十八年
竹柏山房刻本）卷六，頁２１犪。 案與司馬光同時，也另有一些學者如蘇轍，主張在“無以考驗其實”的情况
下，不妨姑且兩存其説。 蘇轍説見所著： 《古史》卷一七《楚世家》，頁３４犪—３４犫，故宫博物院１９９１年，影
印該院所藏南宋浙本。



類似的看法。 如楊寬即謂：“王翦攻取陳以南至平輿地，大破楚軍於蘄南，迫使項燕自

殺。 接着，秦軍便攻入楚都壽春，俘虜楚王負芻。” 〔１〕黄盛璋也説“據《六國表》、《王翦

傳》、《蒙恬傳》、《楚世家》，王翦追破荆軍於蘄，殺項燕，在二十三年而不在二十四

年” 〔２〕。 在這一點上，馬雍的看法，也基本相同（參見圖５）。 〔３〕

圖５　楊寬所解秦軍滅楚戰役第二階段戰事態勢圖

若是在一部史書的不同部分、依據不同來源的史料來記述同一件史事，常常會出

現相互牴牾的地方，這本來是經常會遇到的情况。 考辨其間孰是孰非，需要特别注意

的一項原則，還是前面第四節在贊揚梁玉繩的見識時引述的那句話：“讀古人書，須識

其義例。”

一般來説，司馬遷通過撰著《史記》而創立的這種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在記録一朝

大政所發生時間的前後次序方面，較諸列傳等其他部分，要更爲準確可靠。 這是因爲

編寫本紀時，往往會以官方的檔册作爲基本依據，相對比較精准，而不像傳記等其他

部分，史料來源有時會比較混雜，傳聞異辭，很容易産生舛誤。 特别是在史事發生的

時間和場所方面，這些來源混雜的内容，最容易産生或有意或無意的變易。 因而不宜

像梁玉繩等人那樣，過分看重其見諸書中篇次的多寡，還是應當首先充分尊重 《史

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情况。 當然，這只是最一般的原則，對待每一個實際問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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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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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 《戰國史》第九章第一節《秦兼併六國》第３７０頁。

黄盛璋： 《雲夢秦簡辨正》，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１頁。

馬雍： 《讀雲夢秦簡〈編年記〉書後》，刊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雲夢秦簡研究》第３５—３７頁。



需要做具體的分析。

比較梁玉繩所説《史記》之《秦始皇本紀》與《六國年表》、《楚世家》等處這兩類記

載的異同，可以看到，後者完全没有項燕在楚王負芻被俘之後另立昌平君爲楚王而反

秦於淮南以及最後被王翦等率軍擊滅的記載，而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絶不會是憑空

捏造。 像這樣的差異，通常只會是《六國年表》和《楚世家》等這一系統的記載，存在比

較嚴重的闕失。 除此之外，《六國年表》和《楚世家》等同《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差異，

主要是《秦始皇本紀》記王政二十三年虜獲楚王負芻，翌年項燕自殺，而《六國年表》和

《楚世家》等處則記載王翦率軍於秦王政二十三年在蘄或蘄南誅殺項燕，二十四年虜

獲楚王負芻。 〔１〕這很可能是其所共同依據的史料，不僅都缺少有關項燕擁立昌平君

反秦的記載，而且還因爲闕失這一重要内容，從而爲疏通楚王先於項燕而被俘這一不

太好解釋的現象（若楚王先於項燕被殺一年即被秦軍俘獲，而又没有另立昌平君爲國

王，那麽，在没有國王的情况下，項燕抗秦之舉將無所附麗），妄自做出的彌縫。 〔２〕因

此，根本不能像梁玉繩那樣，把《六國年表》和《楚世家》等這一系統嚴重舛錯的内容，

與《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胡亂合併，編聯爲一事。

梁氏即使像這樣大刀闊斧地隨意增删改易《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但僅僅

就其本身的文字而言，依然扞格不通。 例如梁玉繩既然遵用《史記·六國年表》等處

的錯誤記載，把楚王負芻之被俘，定在秦王政二十五年，那麽，秦王政二十四年的時

候，這位楚王自然還好好地活着，何以竟會出現“荆將立昌平君爲荆王”這樣的事情？

馬雍對秦軍滅楚的地理進程的認識，與梁玉繩等人大略相同。 按照他的解讀，楚國同

樣會出現這種兩王並存的局面，而馬雍似乎也意識到這種情况是極不合乎情理的，乃

謂“當時楚國已處於滅亡的前夕，所以同時出現了兩個楚王，各自爲戰” 〔３〕。 然而這

純粹是爲遷就自己的錯誤看法而不得不强自爲説。 兩王並立，是很重大的事情，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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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９８頁；又卷七《項羽本紀》唐司馬貞《索隱》引《楚漢春秋》，第３７６頁；卷
一五《六國年表》，第９００頁；卷四〇《楚世家》，第２０７９頁；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第２８２７—２８２８頁；卷
八八《蒙恬列傳》，第３０９５頁。

案雖然司馬遷在《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卷首的序文中（第８３０—８３１頁）交代説，他是“因秦紀”而編
列此表，但他同時也清楚述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譏刺也。 《詩》、
《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惜哉！ 惜哉！ 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
不具。”在這種情况下，爲使各國史事相互協調，難免會出現爲遷就秦以外諸國的紀事而改易《秦記》編
年的情况。 《六國年表》在楚國欄内（第９００頁）記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破我將項燕”，又在秦王政二十四
年下記“秦虜王負芻”，這與《楚世家》、《白起王翦列傳》以及《蒙恬列傳》的記載相同，疑即司馬遷參互諸
書而做出的主觀判斷，而《六國年表》中秦國欄内秦王政二十三年、二十四年這兩年的紀事，就應該是爲
使秦、楚兩國紀事融通暢順，而着意顛倒了《秦記》舊有的次序。

馬雍： 《讀雲夢秦簡〈編年記〉書後》，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雲夢秦簡研究》第３６頁。



《史記》各處的記載，何嘗有一絲一毫這樣的踪影？

其實，在梁玉繩之先，清人全祖望就曾專門考述過這一問題：

《史記·始皇本紀》云王翦虜楚王，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以江南距

秦。次年，王翦擊破之，昌平君死，項燕自殺。而《六國年表》、《楚世家》、《王

翦列傳》皆云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擊破楚軍，殺其大將項燕，遂虜楚王，不言立

昌平君事。予謂當從《本紀》。蓋項燕於國亡之後，扶義立君，力竭而殉國，

人哀之。故陳勝猶假其名以爲收集人心之計，即後此項梁一呼而八千子弟

響應，亦燕之餘烈耳。若戰敗遽死，雖不失爲忠，感人不若是甚也。竊歎秦

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項燕；狙擊諸博浪

沙中以報故國之讎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藉

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爲故國，重於此見之。當取以補《六國年

表》之闕。〔１〕

全祖望所説，自是讀書爛熟而識得大體之言（只是全氏把項燕與昌平君反秦的地點

“淮南”改作“江南”，所説尚有疏誤）。 與全氏約略同時人杭世駿，撰著《史記疏證》，也

以爲《史記·楚世家》所記虜獲楚王負芻與誅殺楚將項燕事，與《秦始皇本紀》的記載

相比，係“顛倒一年” 〔２〕。 惜晚近以來論及斯事的學者，如楊寬、黄盛璋、田餘慶等人，

對此都未能稍予關注。

斟酌《史記·六國年表》這一系統的史籍，其有關王翦之軍在滅楚之役第二階段戰

事發起進攻之後的記載，對考察秦軍用兵地點和對象而言唯一具有獨到價值的内容，是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王翦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３〕。 而如《史記·楚世家》

記作“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 〔４〕，這裏所説的“蘄”顯然是對“蘄南”這

一戰場更爲籠統的表述形式。 這一記載顯示，《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云王政二十四

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這件滅楚之役第二階段進程中

最後一次較大的戰事，其具體地點或許就應該定在這個蘄邑或是蘄南（參見圖６）。

·８４２·

出土文獻（第五輯）

〔１〕

〔２〕

〔３〕

〔４〕

清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九《雜著》二《記項燕事補註六國年表後》，頁１犪—１犫，商務印書館，民國
《四部叢刊》影印清嘉慶姚江借樹山房刊本。

題清佚名撰： 《史記疏證》卷三一，第３０３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圖書館
藏清鈔本。 案日本學者水澤利忠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曾撰寫專文，考證此書作者爲杭世駿，後來劉起釪
又查覈其他鈔本，進一步論證了這一點。 説見劉起釪： 《〈史記疏證〉鈔本情况及其作者考略》，日本《文
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一卷第五期（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第４９—６６頁。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第２８２８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２０７９頁。



圖６　秦軍滅楚戰役第二階段戰事態勢圖

至於項燕究竟是自殺、還是被殺的問題，唐人司馬貞曾經做過折中疏通，乃謂“燕爲

王翦所圍逼而自殺” 〔１〕。 其實直至秦朝末年陳勝、吴廣起事之時，尚謂項燕在楚人之間

“或以爲死，或以爲亡”，對其最後結局，流傳的説法差别更大。 以致陳勝輩竟詐稱其起

事反秦的緣由，乃是已有“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使然，故樹起這一招牌，以“從民

欲” 〔２〕。 生死兩途尚似此傳聞異辭，其究竟是被殺抑或自殺，當難以再做確切考證。 不

過，清人沈欽韓嘗考辨此事云：“《楚世家》、《六國年表》、《王翦列傳》並言先殺將軍項燕

〔《世家》王負芻四年，《年表》秦王二十三年〕，後虜荆王負芻〔《世家》負芻五年，《年表》秦王

二十四年〕，獨《始皇紀》言二十二（三）年虜荆王，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

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推校陳勝言，或以項燕爲在者，則《始皇紀》作自殺爲

是。 若先一年爲秦所殺，楚人豈得不知乎？” 〔３〕參照沈氏這一看法，我以爲在目前情况下，

還是姑且遵從《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將其定爲兵敗自殺，較爲適宜。

這樣，對於李信、王翦南征滅楚的地理進程，我們能够比較具體地復原的戰事發

生地點，便只能至此蘄南而止，而這一戰事發生的時間爲秦王政二十四年。

　　（三）項燕、昌平君反秦史事辨析

然而，馬非百在分析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時，却有一番比較特别的論述，乃

·９４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３〕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唐司馬貞《索隱》，第３７６頁。
《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第２３５２—２３５４頁。

清沈欽韓： 《漢書疏證》卷二七“項燕爲楚將”條，第７４３—７４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影印清光緒浙江書
局刻本。



謂之曰：“案《六國年表》秦、楚兩表既載殺項燕於始皇二十三年，虜負芻於二十四年，

而復於二十四年下楚表中，大書‘秦滅楚’三字。 可見虜負芻當時，楚還未被全滅。 此

未滅之楚，當即負芻被虜後，在淮南自立爲王的所謂荆王。”案前文已經論述，《六國年

表》所記秦王政二十三年與二十四年史事，時間頗多舛誤，應當按照《史記·秦始皇本

紀》記載的序次，互易其位，即楚王負芻被虜在秦王政二十三年，而項燕被殺在秦王政

二十四年，但這兩件史事的前後次序，並不影響我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 馬非百

的看法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這件

事同項燕和昌平君本來都没有關係，而是在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負芻和大將項燕已

經或被俘或被殺之後，另有人“在淮南自立爲王”；更具體地説，便是那些“楚國的舊貴

族殘餘勢力，爲了繼續抵抗秦軍，作最後挣扎，也和陳勝、吴廣一樣，利用項燕和昌平

君這兩具亡靈，在淮南一帶組織臨時政權，以資號召” 〔１〕。 馬氏這一説法，除了《史

記·六國年表》在秦王政二十四年楚表欄内書寫的“秦滅楚”三字以外，别無其他任何

證據。

今案關於《史記·六國年表》記述秦滅諸國的體例，前面第四節已經做過具體的

分析和説明，在未經清人張文虎改移之前的舊本，“秦滅楚”三字本來是寫在秦王政二

十四年秦虜楚王負芻這一欄後面那一格裏面，意在表述若以“年”爲單位，秦滅楚後的

第一年，應從此年亦即秦王政二十五年起算，而楚國滅亡的標志性時刻，則是此前一

年楚王負芻被虜（如前所述，《六國年表》此處有誤，實際上應該是在這一年殺掉新立

楚王昌平君及其大將項燕）。 换句話來説，即《六國年表》中的“秦滅楚”三字，只是對

前此楚國已經覆滅這一事實的表述形式，並不意味着這時又另外展開了一場滅楚的

戰役。 馬非百使用的雖然是經張文虎改移過位置的《史記》（很有可能就是中華書局

印行的點校本），但這同樣不應該讀出馬氏所講的那樣一種意思。 從而可知他把項燕

擁立昌平君反秦於淮南之事挪移到兩人死後其他人身上的做法，對史料的理解存在

嚴重錯誤，根本不能成立。

此外，如上引《史記志疑》所見，梁玉繩曾經推斷，關於項燕與昌平君反秦起事的

地點，《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文字亦有舛訛，蓋“‘淮南’爲‘江南’之誤”，亦即應

遵從劉宋時人徐廣所見别本《史記》，把“淮”字改訂爲“江”字。 對此，黄盛璋已經指

出：“從項燕死於淮北的蘄來看，去‘江’更爲遥遠。”因而不宜改從徐廣所説别本《史

記》。 〔２〕田餘慶雖然極力想要説明項燕和昌平君起事反秦是在所謂“郢陳”亦即陳邑

·０５２·

出土文獻（第五輯）

〔１〕

〔２〕

馬非百： 《雲夢秦簡中所見的歷史新證舉例》，《鄭州大學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６５—６６頁。

黄盛璋： 《雲夢秦墓出土的兩封家信與歷史地理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５４７頁。



及其附近地區，但同時却很相信梁玉繩這一考證，以爲“六朝人所見《史記》的不同寫

本，叙此事原有淮南、江南二説，應當都是可據的。 秦楚確有江南之戰”。 具體地説，

就是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蒙武之軍在江南繼續與昌平君的楚軍作戰，直到昌平君

死。 二十五年王翦始定楚國江南之地”。 爲證成這一看法，田餘慶又一次全不體悟前

面第四節所説《史記·六國年表》的編寫體例，搬出秦王政二十五年“《史記·六國年

表》書‘秦滅楚’”一事，作爲有力的支撑。 〔１〕

今案如前面第五節所述，戰國末期楚考烈王自陳邑徙居淮水南岸的壽春，並將其

定爲正式的都城，命名爲郢。 此後直至最終覆滅爲止，楚國一直立都於此，在這一帶

具有很深厚的基礎。 在負芻被擒之初，倉促之間，楚國各地雖然不得不接受了亡國的

現實，但稍稍沉静下來之後，彙聚在都城及其周邊區域的楚國臣僚和貴族，在將軍項

燕的帶領下奮而反秦，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因此，假若没有其他證據，還是不宜

輕易改以“江南”作爲項燕反秦起事的地點。 王翦最後在淮水北岸的蘄邑附近殺掉項

燕，也顯示出項燕聚衆起事的地點，不大可能在僻遠的長江南岸。

至於田餘慶的折中説法，雖然看似融通，實則完全不合乎邏輯。 蓋《史記·秦始

皇本紀》記“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所説“淮南”自然是指項燕和昌

平君初起事時舉旗樹幟的地點。 至於其反秦事起，復興楚國的旗幟既已樹立之後，行

軍作戰，隨處而至，豈有定所可言？ 項燕最終兵敗身亡於淮水北岸的蘄邑之南，這本

身就能够很好地説明這一點。 即不論卓越如太史公之文筆，何朝何人編著史書也不

會有這樣的寫法。 更不用説如前文所述，像《史記·六國年表》書秦滅國的通例，本來

就是寫在其滅國之後下一年欄内，絶不能以此來證明王翦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平定楚

國江南之地的戰事同王翦之剿滅項燕、昌平君反叛具有空間上的聯繫（其實即使是

“秦滅楚”的標志性事件即如擒獲國王等事確實發生在秦王政二十五年，也不能證明

這二者之間存在空間上的聯繫）。 田餘慶提出的這一論據，猶如上文所述馬非百試圖

以此“秦滅楚”三字來説明秦王政二十四年另外有人在淮南反秦一樣，是完全站不住

脚的。

其實關於項燕擁立昌平君爲楚王而召集楚人舉兵反秦的地點，其最爲悖戾歷史

實際的説法，應屬田餘慶和黄盛璋等人所倡“郢陳”一説。 對此，前面第三、第五兩節

·１５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田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１４頁。

案《吕思勉讀史札記》乙帙《秦漢》之“秦營南方下”條（第６１９頁），也曾誤據《史記·六國年表》所繫“秦
滅楚”之年，推論 “《秦 （始皇）本紀》之記事，實誤移上一年”，所説同樣不能成立。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



已經有所論述。 在這一問題上，如同前面第四節已經提到的那樣，田餘慶的總體論證

目標或者説基本論述宗旨，是想要讓讀者認定，當嬴政統一全國之際，在以陳邑（田氏

稱之爲“郢陳”）爲核心的楚、韓交界地帶，出現了一個反秦活動特别强盛的區域，“歷

秦滅楚之戰以至於陳勝入陳而稱張楚，楚人反秦的幾件重要事件幾乎都與郢陳之地、

郢陳之人有關”，而“這個地區一旦出現糾葛，往往牽動秦、楚、韓三個國家，對局勢造

成重大影響”。

田氏具體闡釋這種“重大影響”所波及的時間範圍，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秦朝末年

所進行的反秦戰争：

回顧戰國末年秦滅六國之際，韓、楚犄角而立，新鄭、郢陳不寧，李信、王

翦攻楚，項燕、昌平君反秦等一系列事件，决定了秦滅六國後“亡秦必楚”之

説的流行和秦始皇的東南之憂。不久，戍卒作難，張楚自號，郢陳建旗，項氏

北歸，懷王繼統，劉邦滅秦，這一系列决定時局的大事，又無一不是過去秦楚

關係的自然發展。特别是張楚自號於陳，與十餘年前昌平君反秦於陳之事，

甚多相似之處。陳勝召與計事的陳地三老、豪傑，無疑多是當年昌平君郢陳

反秦之役的見證人，甚至可能是參與者。張楚之立，重新開始了秦楚

之争。〔１〕

這確實是一個相當重大的歷史影響。 本文無意全面探討田餘慶所論有關張楚與“亡

秦必楚”的各項問題，也不想在這裏辨析其核心觀點是否能够成立，以及這一論斷對

我們認識秦朝歷史究竟具有怎樣的積極意義，只是想從一個非常技術性的角度説明，

作爲田氏論述的一項重要基礎環節，上面所説秦軍滅楚前後在陳邑及其附近地區發

生的那些决定“亡秦必楚”之説流行的一系列所謂“反秦”事件，除了韓國滅亡之初其

都城舊民在新鄭的反叛之外，實際上都不存在（其他還有一些並不影響其核心觀點的

論證環節，也存在比較明顯的問題。 如陳勝家鄉秦南陽縣的所在，田氏取譚其驤説，

置之於南陽郡陽城，實際上此地在秦朝的縣名乃單稱爲“陽”，陳勝故里之陽城絶不會

在這裏 〔２〕），而撤除這些基礎環節之後，諸如陳勝反秦之在陳邑建立張楚這樣的事

情，它與十多年前昌平君反秦之事到底還有多少相似之處甚至因果關係，自然也就需

要重新考慮了。

在這裏，田餘慶最大的失誤，就是錯把楚國舊都郢城與所謂“郢陳”亦即陳邑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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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一事。 關於李信伐楚之役並没有在陳邑附近發生特别的戰事，前文已經做過比較

具體的解説，而昌平君之舉兵反秦以及王翦伐楚時同昌平君、項燕之間的戰事，除了

前面重點論述的“郢陳”與郢邑無關這一點之外，在此還需要再做一些補充説明。

在這方面，比較簡單的一個事實是，如同上文所説，《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荆

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這一記載，必須予以充分尊重。 它不僅是破

除梁玉繩所立昌平君、項燕反秦於江南説的利器，同時還足以證實黄盛璋、田餘慶

等人所持昌平君（黄盛璋將其改定爲昌文君）和項燕反秦於“郢陳”的説法亦絶不能

成立。 黄盛璋和田餘慶都按照自己所期望的狀態，把昌平君反秦的時間，擬定在李

信征楚的秦王政二十二年，而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這是秦王政二十三年才發

生的事情。

《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段至爲關鍵的内容，不管是在昌平君、項燕反秦的時間

上，還是在其空間位置上，都與黄、田兩人所説，明顯牴牾。 對此，田餘慶做了如下一

段説明：

《本紀》所指不是昌平君反秦於郢陳之年，而是他反秦後正式稱楚王，且

已轉移至淮南之年的緣故。〔１〕

如上文所論，《史記·秦始皇本紀》謂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而“反秦於淮南”，只能是指

項燕和昌平君在淮南舉旗樹幟，絶不能做任何其他的解釋，因而田餘慶這一説明，實

際上並没有什麽説服力。

與此相關的是，在雲夢睡虎地秦墓中還出土有兩塊木牘，分别是來自南郡安陸的

戍卒黑夫和驚這兩個人寫給家裏的信件（因兩件木牘出自同一墓葬，他們兩人很可能

是來自同一家庭或同一家族的兄弟）。 在黑夫的信中寫有“黑夫等直佐淮陽，攻反城

久，傷未可智（知）也”云云内容，驚的寫給家中的信裏，也有“以驚居反城之中故”這樣

的話。 〔２〕黄盛璋依據相關史事推斷，這兩封信應當書寫於秦軍平定昌平君和項燕反

秦一役中間，黑夫和驚都是應徵隨秦軍作戰的戍卒。 因黑夫信中題署有“二月辛巳”

這一時日，黄氏利用清人汪曰楨著《歷代長術輯要》等曆日表，查知這一天爲秦王政二

·３５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黄盛璋： 《雲夢秦墓出土的兩封家信與歷史地理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５４６—５４７頁。 田
餘慶： 《説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１９頁。 案
黄盛璋同時在文中又有語云“項燕於二十三年立昌文君反秦於淮陽”，與自己所説秦王政二十二年相牴
牾，可見他的認識本來就不甚清晰。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第二章第一節《簡牘概述》第２５—２６頁；圖版一六七，圖版
一六八，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又根據信中其他相關内容推測，驚的信件大致應當寫於這一年的

三月以後即將進入夏季之前。 〔１〕案這應當是依據所謂殷曆做出的推算，若是按照秦

人實際行用的顓頊曆，此“二月辛巳”應爲秦王政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２〕因與顓頊

曆只相差一天，並不影響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

黄盛璋較早結合黑夫和驚的家信來論述項燕反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 前面在第

三節和第五節中業已述及，黄氏乃先於田餘慶，把秦滅楚第一階段戰事中李信所至

“鄢郢”定爲陳邑，在此基礎上，復又依據“《楚世家》、《王翦傳》都説王翦破楚軍於蘄，

殺項燕”，而“蘄在淮北，這次秦攻楚的戰争全在淮北進行，與淮南無關”，從而認爲《史

記·秦始皇本紀》記述項燕“反秦於淮南”之文，“這裏的‘淮南’如不是‘淮北’之誤，那

就只能是‘淮陽’之誤”。 循此思路，黄氏再參據黑夫家信中所説“直佐淮陽，攻反城

久”的情况，便把項燕反秦（如前所述，按照他的説法，是擁立昌文君，而不是昌平君）

的“淮南”改訂爲“淮陽” 〔３〕。 又楊寬則以爲《史記》“‘淮南’當爲‘淮北’之誤”，復論之

曰：“《本紀》所稱王翦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

秦於淮北（德勇案： 此處即楊氏徑以己意把‘淮南’改訂爲‘淮北’）’，蓋指同一事件。

昌平君當時隨同楚軍由鄢郢跟踪追擊秦軍而至楚故都陳者，項燕之所以在楚王負芻

建都壽春時，又擁立昌平君於故都陳，蓋欲借用昌平君威望以反秦。 ……正因爲項燕

擁立昌平君於楚故都陳，因而秦王復召王翦爲將攻楚，陳成爲首先進攻之重點。” 〔４〕

楊氏所説“昌平君當時隨同楚軍由鄢郢跟踪追擊秦軍而至楚故都陳”並在那裏擁立昌

平君反秦事，是指前面第三節所説楊寬謂李信伐楚嘗進軍鄢郢，後由鄢郢後撤，東趨

城父，而昌平君、項燕率楚軍追蹤東至陳邑事。 對此，前面第三節已經論證指出，覈諸

當時的地理形勢，像這樣的行軍路綫，乃絶不可通。 所以，楊寬講到的昌平君、項燕在

陳反秦事，與前面第三、五兩節論證的田餘慶、黄盛璋所持郢陳説或陳郢説一樣，都是

缺乏事實依據的錯誤推想。

對安陸士卒黑夫家信中“直佐淮陽，攻反城久”這句話，田餘慶的解釋是：

淮陽之反就是昌平君郢陳之反，與《本紀》中“淮南”二字無關，没有必要

改《本紀》之文以合木牘書簡。……我疑黑夫、驚二人此時適在争奪郢陳（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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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的王翦軍中。第一信謂“攻反城久”，當是頭一年即二十三年秦軍就已開

始攻郢陳，至翌年二月猶未攻下。第二封信説“驚居反城中”，這意味着郢陳

（淮陽）已入秦軍之手。……這兩通木牘家書所透露的秦軍奪取淮陽之戰，

與本文所判定的昌平君郢陳之反，基本上是相符合的。〔１〕

對此，楊寬亦持有相同的看法。 〔２〕儘管田氏對黄盛璋率爾改易《史記》舊文，很是不

以爲然，但他在這裏把所謂“郢陳”與“淮陽”等同爲一地，顯然是接受了黄盛璋的觀

點。 不過，對“淮陽”一稱確切的地理含義，黄盛璋和田餘慶兩人，都没有做出具體的

説明，只有楊寬非常含混地説“淮陽即陳之别名” 〔３〕。

我認爲，黑夫家信中所説的“淮陽”，應當是指秦淮陽郡。 過去清人姚鼐和近人王

國維、譚其驤等人，都依據《史記·陳涉世家》謂陳勝等“攻陳，陳守、令皆不在”這一記

載， 〔４〕以爲秦設有陳郡。 〔５〕檢《漢書·地理志》可知，漢高祖十一年，立有淮陽國，

其國都即設在陳邑， 〔６〕而在出土秦封泥見有“淮陽弩丞” 〔７〕，這理應是秦淮陽郡所

設“弩丞”，從而可以推知《史記·陳涉世家》之所謂“陳郡”，本應名爲淮陽郡，西漢淮

陽國的國名也是由此沿承而來。 蓋漢初人叙事，本有以郡治縣名替代郡名的習慣，司

馬遷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中，講述漢高祖末年天下郡國大勢，謂“漢獨有

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内史凡十五郡” 〔８〕，所

説“江陵”，就是以南郡治所的名稱來代指郡名。

若進一步向前追溯，則可以看到，秦人自己本來就已經採用過這種以郡治代指郡

名的用法。 江西遂川曾出土一件秦王政二十二年銅戈，上面帶有“廿二年臨汾守曋”

云云銘文，考古發掘者即以爲此係以秦河東郡設治於臨汾而藉用“臨汾”來代指“河東

郡”的郡名，且引述《史記·陳涉世家》稱“陳守”事與之互證。 〔９〕郭永秉、廣瀨薰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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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博物館、遂川縣文化館： 《記江西遂川出土的幾件秦代銅兵器》，刊《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１期，第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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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陝西寶雞鳳閣嶺出土的一件“廿六年臨相（湘）守藉造”銅戈，也指出銘文中的“臨

湘”，應當是以郡治所在的縣邑名來代指其屬郡長沙， 〔１〕這些看法都比較合理，信而

可從。 由此可見，完全可以用郡治之邑“陳”，來代指淮陽郡名（案《説苑》記楚悼王時

“吴起爲苑（宛）守，行縣適息” 〔２〕，楊寬據之以爲當時楚國設有宛郡， 〔３〕近年陳偉復

援據出土戰國簡牘文字以印證此説， 〔４〕然所論尚嫌迂曲，存在諸多難以確認的環節。

若是《説苑》的記述確實可信的話，那麽，依循前文所説通行用法，該郡名稱也很可能

像後來的秦郡名稱一樣，是稱作“南陽”，而“宛”只是南陽郡的治所。 《戰國策·楚策》

記“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而蘇厲乃用楚人稱謂縣尹的尊稱“公”字，稱昭鼠爲“宛

公” 〔５〕，更清楚顯示出“宛”應屬縣名。 對此，楊寬雖解釋説“宛公可能是對宛守的尊

稱，……可能戰國時楚對郡守也尊稱爲宛公” 〔６〕，但直至項羽、楚懷王時期沿承楚國

舊制設官，也一直看不到同樣的用法， 〔７〕其説似難以令人信從）。

其實，不惟《史記·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是循此通例，《漢書·高帝紀》

載張良獻計籠絡韓信，謂“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 〔８〕，以及《史記·貨殖列傳》以陳

與沛、汝南、南郡等郡並舉， 〔９〕同樣如此。 西漢淮陽國下轄有秦淮陽、潁川兩郡境域，

《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説王翦在秦王政二十三年伐楚攻取的“陳以南至平輿”地域，

俱在秦淮陽郡轄界。 〔１０〕根據這些情况，可以看出，黑夫信中提到的“淮陽”，應該就是

在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率軍攻取這一區域之後，以陳邑爲治所而設置的淮陽郡。 〔１１〕

實則馬非百在“淮陽弩丞”這方封泥發現之前，即曾結合雲夢睡虎地出土的黑夫

書牘，針對王國維和譚其驤對陳郡的考證論述説：“陳有守有令，其爲一郡，實無可疑。

唯郡名似當爲淮陽。 《史記·留侯世家》： 良嘗學禮淮陽。 ……雲夢出土的四號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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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集》第７７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朱東潤： 《史記考索》之《楚人建置考》，第４５，５０—５１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第４９頁。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９３６頁。

周振鶴： 《西漢政區地理》上篇第三章《淮陽國沿革》，第４１—４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别詳拙著《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上編第一章《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第１５—１８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



有木牘二方，牘中亦有‘黑夫等直佐淮陽，攻反城久，傷未可知也’之語。 據考證此墓

爲秦設置南郡至秦統一全國這一歷史時期之葬地。 而所謂‘直佐淮陽，攻反城久’，則

是指秦始皇二十三年李信攻楚大敗後，秦王復召王翦使將兵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

荆王一役而言。 然則在秦始皇時，淮陽確已成爲 ‘攻反城’之重要根據地及指揮

部矣。” 〔１〕

今案馬非百指出黑夫心中“直佐淮陽，攻反城久”這句話，顯示出當時的政治地理

和軍事地理版圖，是秦軍以淮陽作爲其“攻反城”的“重要根據地及指揮部”，而不是像

田餘慶和楊寬那樣，把淮陽郡的治所陳邑，看作是秦軍正在攻擊的“反城”，所説甚有

見識。 惟馬氏所説尚有不够確切之處，前述黑夫寫信的時間，已經清楚表明黑夫參與

的這一“攻反城”之役，與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攻取陳以南至平輿並虜獲荆王的戰事

無關，而是秦王政二十三年項燕擁立昌平君在淮南舉旗反秦之後，王翦於秦王政二十

四年率軍平定這次反叛的戰事，因而才會將其所攻擊的對象稱作“反城”。

當項燕、昌平君在淮南起事之時，陳和淮陽郡都應該牢牢控制在秦軍手中，故此

前一年嬴政會在秦軍占領之後，親來陳邑巡視。 正因爲陳邑附近已在秦人掌控之下，

所以，黑夫在書信中講述他當時的作戰情况，乃是“佐淮陽”而“攻反城”。 昌平君反於

淮南，淮陽郡在淮河北岸，黑夫“佐淮陽，攻反城”，即謂其所從屬的軍隊，協助原駐守

淮陽的秦軍，由淮水北岸向南岸進攻。 若是進一步妄自推測的話，這座“反城”很可能

是特指昌平君、項燕起事時所據守的城邑，這有可能就是壽春之楚都郢城。 大約一個

月以後，秦軍攻入這座“反城”，故驚在信中和家人談到了“驚居反城中”的情况。 按照

這樣的解釋，可以看出，黑夫和驚這兩名士卒家書中反映的情况，與《史記·秦始皇本

紀》的記載，本來密合無間，而黄盛璋和田餘慶的釋讀，却由於誤將項燕等反秦起事的

地點改定在陳邑，非但未能得其真相，反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混亂，真所謂治絲益棼，

殊無當矣。

（四）戰役的尾聲

接下來便是秦軍滅楚之役諸戰事的尾聲，如前面第二節所引《史記·秦始皇本

紀》所述，至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２〕。 這裏所説

“江南”，應該是泛稱江水南岸之地，與東周至嬴秦間人特以“江南”來表示今湖北、湖

·７５２·

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

〔１〕

〔２〕

馬非百： 《秦集史》之《郡縣志》下，第６４３—６４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

案吕思勉： 《吕思勉讀史札記》乙帙《秦漢》之“秦營南方下”條（第６１９—６２０頁），基於對《史記·六國年
表》記秦滅六國體例的錯誤理解，以爲《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王翦定荆江南地等事“實誤移上一年”，即
謂“王翦定江南地，降越君，當在二十六年”，所説完全不能成立，在此不予贅論。



南兩省之長江以南這一區域，以及西漢時人以之兼指今江西地區， 〔１〕含義有所不同。

當時在這一區域及其鄰近地區，情况稍顯特别的是越人問題。 前面第二節引述的《史

記·白起王翦列傳》，稱王翦此番南征，最後所做的事情，便是在“竟平荆地爲郡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同樣也涉及越人。

當時王翦所面臨的越人，實際上包括兩大部分。 一部分是在戰國越國地域範圍之

内，這些越人曾爲越王的子民。 越國在王無彊在位時期，因“釋齊而伐楚”，反爲“楚威王

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争立，或爲

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２〕。 故《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王翦所降服的越

君，應當就是浙江以南、會稽周圍越國舊都附近這一支雖自爲君長但亦“服朝於楚”的越

人，這是王翦在平定長江以南楚國控制區域時所處置的一個比較特殊的問題。 至於王

翦在普遍“平荆地爲郡縣”之後又去征伐的所謂“百越”，乃是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

里”地界以内錯綜雜處，而且“各有種姓”的龐大族群， 〔３〕主要分佈在南嶺以南、武夷山

以東。 王翦對百越作戰，雖然已屬“征越”，只是滅楚之役的一個自然延續，但仍與楚地

的最後安定，具有直接關聯。 蓋舊史或稱“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 〔４〕，越人對南來滅楚

的秦軍，顯然抱持敵視的態度。 王翦當時最主要的作戰目的，是掃清趕走南嶺以北和武

夷山以西的越人，或者將那些居住在楚國東部和南部邊鄙地區的越人震懾制服，以廓清

劃定統一之秦國與百越之間的邊境界綫。 〔５〕從秦人對整個楚國舊境全面、徹底的控制

這一意義上講，滅楚之役，也可以説到這個時候才全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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